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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ሡ଼ߛ及制度ࡓ期以來，ύ國大ഌᏢՏᄖᎍ制度的相ᜢ法ߏ

ӄ，Ӣ為લЮܴዴ的኱ྗ，લЮᝄ਱的ำׇ܄ೕکۓ相ᔈ的љ法

௱ᔮ，ᏤठᏢՏᄖᎍ的ݾ᝼ቫрόጁ。ᏢՏᄖᎍ制度ࢂ௲ػ法ࡓ

ୢᚒ的ख़ाሦୱ，ό໻ᜢੋᏢՏ௤ϒ相ᜢӚБճ੻，ԶЪ౐ר௲

ӳؼ，ػቹៜΓω୻Ꭶᕉნ的ѫڅ與Ꮲೌᜢ߯฻ख़ाୢᚒ，ుػ

Ꮲೌ風਻的׎ԋ，以及國ৎബ新ૈΚ的ගϲ。對ܭᏢՏ೏ᄖᎍ者

Զ܌，ق஥來的ॄ面ቹៜځཱུࢂख़大的，ޔௗቹៜډ྽٣ΓӜ៉

៾、ᗦد៾、πբ៾以及Γ਱൧ᝄ。೭ᅿ཮೷ԋ྽٣Γᝄख़݀ࡕ

的行為，ำׇѸ໪正྽，௱ᔮ೼৩Ѹ໪ֹ๓。ᏢՏᄖᎍ٣ҹ相比

，年來В੻ቚӭ，ᏢՏᄖᎍጄൎΨόᘐᘉ大߈，઱٣ҹޟдځܭ

對ᕇளᏢՏ者的៾੻ቹៜख़大。྽߻ᜢܭᏢՏᄖᎍ的኱ྗ、ำ

ׇ、௱ᔮ機制฻ؒࠅԖ၁ಒ的ೕۓ，೭ΨࢂᏢՏᄖᎍޟ઱ᓎ發的

ख़ाচӢ。在྽Ϟޗ཮ᕉნύ，ᏢՏό໻ࢂᏢՏᕇள者ᏢೌНྗ

的ຝቻ，Ψࢂᕇள相ᔈ的經ᔮӦՏޗک཮ӦՏ的߻ග條ҹ。Ӣ

此，ᏢՏᄖᎍ的ጄൎ、ᏢՏӵՖᄖᎍ、ᏢՏᄖᎍࡕ的௱ᔮ฻一س

ӈᏢՏᄖᎍ制度ୢᚒᗋሡा進行ుΕس統的ࣴز。 
 

關鍵詞： ᏢՏᄖᎍǵ៾੻௱ᔮǵ҅྽ำׇǵำׇ҅ကǵΪᡦ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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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relevant laws and systems of the degree 
revocation system need to be improv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lear 
standards, strict procedural provisions and corresponding judicial 
relief, disputes about the degree revocation emerge in endlessly. 
Degree revoc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ield of educational legal 
issues, which not only involves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 
in degree granting, but also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academy,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breeding 
of talent training environment, the formation of good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For 
those whose degrees are revoked, the negative impact is extremely 
significant,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party’s right to reputation, 
privacy, work and personal dignity. This kind of behavior will cause 
serious consequences to the parties, the procedure must be proper, 
and the relief way must be perfect. Compared with other forms of 
disputes, degree revocation events are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scope of degree revocation is also expanding,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egree recipients. At 
present, there are no detailed provisions on the standard, procedure 
and relief mechanism of degree revocation,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frequent disputes of degree revocation. In 
today’s social environment, a degree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academic level, but also a prerequisite for obtaining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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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Therefor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scope of degree revocation, how to revoke degree and relief after 
degree revocation need to be studied deeply and systematically. 

Keywords： degree revoc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relief, due 
process, procedural justice, Yu Ya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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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ᆱ ፣ 

ᷕ⚳大映㚱關婾㔯㈬多、學埻忈`的㕘倆事ẞⰊ夳ᶵ歖炻Ữ⽆

Ἦ㰺㚱一ᾳ㟰ẞ⤪ˬ⊿Ṕ大學撤銷Ḷ刟勡⌂⢓學位㟰˭炷ẍᶳ䯉䧙

㛔㟰炸忁㧋⺽䘤學埻䓴␴⎠法䓴的㊩临關㲐␴ᶵ㕟㍊妶炻並⛐⸦⸜

㗪攻ℏ㊩临䘤愝炻ἳ⤪⛐䵚嶗ᶲ廠ℍˬ學位撤銷˭、ˬ⊿Ṕ大

學˭、ˬ三⋩ℕ㬚的⤛⌂⢓˭、ˬ婾㔯㈬多˭䫱關挝⫿的䳸⎰炻⯙

㚫↢䎦⼰⣂㕘倆⟙⮶␴䵚⍳妶婾1炻⚈為忁是ᷕ⚳大映椾ἳ⚈為℔攳

䘤堐的學埻婾㔯㴱⩴㈬多為䓙撤銷⌂⢓學位的㟰ẞˤ⛐㛔㟰ᷕ炻Ḷ

刟勡⃰⼴⎹⊿Ṕ大學學䓇䓛訴處䎮⥼⒉㚫␴⊿Ṕⶪ㔁做⥼⒉㚫㍸崟

䓛訴炻⛐䓛訴䃉㓰⼴炻⤡⍰崘ᶲ㚜≈㻓攟的行政訴姇ᷳ嶗炻⛐㊩临

ℑ⸜⣂的㗪攻炻㬟經ℑ⮑的⮑判炻㚨䳪䌚⼿⊅訴ˤ晾䃞㛔㟰⶚經⠝

❫句定炻Ữ是㛔㟰埵䓇↢Ἦ的⓷柴怬⼰⣂炻ἳ⤪㚱關學位撤銷的㧁

㸾、娵定⍲處䎮程序䫱炻暨要㚜㖶䡢的規䭬ˤ⚈㬌炻㛔㟰的句ⷽᶵ

是一ᾳ䳪點炻侴是大學冒㱣␴⎠法⮑㞍␴媏關Ὢ的崟點2ˤ 
冒ᷕ⚳大映《⽑ˬ檀侫˭炷相䔞㕤冢䀋過⍣ᷳ大學倗侫炸␴䞼

䨞䓇⇞⹎ẍἮ炻晐叿䣦㚫␴經㾇ᶵ㕟䘤⯽炻Ṣㇵ怠㉼㖍嵐檀學㬟

⊾炻學位嫱㚠䃉䔹是䓐Ṣ╖位䮑怠Ṣㇵ㚨慵要的嫱㖶㔯ẞˤ䃞侴炻

㔁做法律法規體䲣Ờ晐叿㔁做䘤⯽㱧䓐军Ṳ炻昌⮷規㧉的ᾖ㬋ᷳ

⢾炻⥳䳪ᾅ㊩叿⍇㛔的䩳法䉨ン炻⽆㛒⚈ㅱ䣦㚫經㾇䘤⯽侴忚行ᾖ

㬋炻䃉法㺧嵛䔞⇵的暨要3ˤ⯌℞是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㗪㘖念↢

                                                        
1  湛中樂、王春蕾，于艷茹訴北京大學案的法律評析，行政法學研究，第3

期，2016年，頁97-107。 
2  劉一瑋，學術不端行為的認定及其司法審查──以于艷茹案為切入點，河

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8年，頁53-56。 
3  張勇，我國高校學位授予權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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䎦ˬ檀權行政˭的䈡點4炻农使學位塓撤銷侭的的權䙲䃉法ᾅ晄的⯨

面ˤἳ⤪˪ᷕ厗Ṣ㮹ℙ␴⚳學位㡅ἳ˫炷ẍᶳ䯉䧙˪學位㡅ἳ˫炸

⮵學位撤銷的㡅ẞ忚行規定炻Ữ是⍰ᶵ傥㈦⇘㖶䡢℟體的規定炻℞

⮵學位撤銷㡅ẞ規定是㧉䱲性的炻⛐實嶸ᷕ的㊯⮶性ᶵ⻟ˤ學位撤

銷⓷柴是學位䇕嬘法律⓷柴的慵要柀➇炻ᶵ⁭關㴱學位㌰Ḱ相關⎬

方的⇑䙲炻侴ᶼ䈥㈗學埻冯法律關Ὢ䫱慵要⓷柴炻㶙⇣⼙枧檀䳈質

Ṣㇵ➡梲䑘⠫的⫽做炻列⤥學埻桐㯋的⼊ㆸ炻⚳⭞∝㕘傥≃的㍸

⋯ˤ⚈㬌炻德過㛔㔯⇾㜸䔞⇵ᷕ⚳大映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的實體

⎰法性␴程序㬋䔞性炻↮㜸㇨⬀⛐的法律䇕點炻並婾嫱䔞⇵㔁做法

律體䲣⬀⛐的⓷柴炻ẩ䚤娵嬀ᷕ⚳大映學位撤銷⇞⹎的相關⓷柴ˤ 

貳、中୽σചσᏰӵ行政法ۡޟ՝ 

ᷕ⚳大映大學⛐行政法律關Ὢᷕ℟㚱暁慵主體地位炻㖊是行政

主體⍰是行政相⮵Ṣˤ一方面炻大學ἄ為行政主體炻Ⱄ㕤法律、法

規㌰權的䳬䷼炻⛐依法㌰權ᶳ行使行政䭉䎮權烊⎎一方面炻大學ἄ

為事㤕╖位法Ṣ炻Ⱄ㕤政⹄行政䭉䎮的⮵尉炻是行政相⮵Ṣ炻⛐權

⇑⍿⇘Ὕ⭛㗪㚱權㍸崟行政訴姇5ˤ↮㜸ᷕ⚳大映大學行政法律地

位炻㚱≑㕤㖶䡢℞⛐行政法律關Ὢᷕ的權⇑␴佑⊁炻娵定℞行政法

律屔ả炻ᾅ嬟行政相⮵Ṣ的⎰法權䙲炻㚱≑㕤䝕妋ᷕ⚳大映學位撤

銷的䇕嬘⓷柴ˤ 

                                                        
4  曹慧麗，「權利」與「權力」的博弈──高校學生受教育權行政救濟之探

索，江西警察學院學報，第6期，2018年，頁114-119。 
5  王建新，中國高等學校行政法律地位研究，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

2017年，頁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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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ζᏣ的法律܅፧ 
ᷕ⚳大映大學的性質炻⽆實嫱法的奺⹎Ἦ䚳炻定位為事㤕╖位

法Ṣˤˬ事㤕╖位˭一娆㚨㖑↢䎦⛐一ḅℓℕ⸜˪ᷕ厗Ṣ㮹ℙ␴⚳

㮹法忂⇯˫炷ẍᶳ䯉䧙˪㮹法忂⇯˫炸䫔三䪈䫔三䭨規定6ˤ⛐一ḅ

ḅℓ⸜䓙⚳⊁昊枺ⶫ的˪事㤕╖位䘣姀䭉䎮㙓行㡅ἳ˫䫔二㡅規

定烉ˬ㛔㡅ἳ㇨䧙事㤕╖位是㊯⚳⭞為Ḯ䣦㚫℔䙲䚖的炻䓙㨇關冱

彎ㆾ侭℞Ṿ䳬䷼⇑䓐⚳㚱屯䓊冱彎的炻⽆事㔁做、䥹㈨、㔯⊾、堃

䓇䫱㳣≽的䣦㚫㚵⊁䳬䷼ˤ˭㟡據娚㡅規定炻大學塓㬠ℍ事㤕╖位

序↿ˤ二˕一一⸜三㚰炻䓙ᷕℙᷕ⣖、⚳⊁昊䘤ⶫ˪關㕤↮栆㍐忚

事㤕╖位㓡朑的㊯⮶シ夳˫炻憅⮵⽆事℔䙲㚵⊁的事㤕╖位炻㟡據

借屔ả⊁、㚵⊁⮵尉␴屯㸸惵伖方⺷䫱ね㱩䳘↮為ˬ℔䙲一栆˭␴

ˬ℔䙲二栆˭ℑ栆炻℞ᷕ℔䙲二栆事㤕╖位㈧㑼檀䫱㔁做、非䆇⇑

慓䗪䫱℔䙲㚵⊁炻可悐↮䓙ⶪ⟜惵伖屯㸸ˤ可夳炻大學Ⱄ㕤℔䙲二

栆的事㤕╖位炻⽆事℔䙲㚵⊁炻ẍṢㇵ➡梲、䥹學䞼䨞␴㚵⊁䣦㚫

為⬿㖐炻ẍ大學冒㱣␴學埻冒主為➢㛔䱦䤆炻冯⽆事℔䙲㚵⊁的℞

Ṿ事㤕╖位⋨⇍炻℟㚱冒幓的䈡㬲性ˤℵ㟡據˪ᷕ厗Ṣ㮹ℙ␴⚳㔁

做法˫炷ẍᶳ䯉䧙˪㔁做法˫炸䫔三⋩二㡅7␴˪ᷕ厗Ṣ㮹ℙ␴⚳檀

䫱㔁做法˫炷ẍᶳ䯉䧙˪檀䫱㔁做法˫炸相關規定炻ᷕ⚳大映大學

                                                        
6   《民法通則》，是中國大陸對民事活動中一些共同性問題所作的法律規

定，是民法體系中的一般法。1986年4月12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次會議修訂通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共9章，156條。2020年5月
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通則》同時廢止。根據《民法典》第87
條：「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營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資人、設立人或者會

員分配所取得利潤的法人，為非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包括事業單位、社

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等。」 
7  《教育法》第32條：「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具備法人條件的，自批准設立

或者登記註冊之日起取得法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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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性質Ⱄ㕤ˬ事㤕╖位法Ṣ˭ˤ 
ᶵ過炻⮯大學定位為事㤕╖位法Ṣ㚱℞仢星炻ˬ事㤕╖位˭忁

ᾳ㤪⾝⛐䣦㚫嬲朑的忚程ᷕ炻ℏ㵝␴⢾⺞悥⣙⍣䡢定性ˤ椾⃰炻晐

叿䣦㚫經㾇的䘤⯽炻一ṃ⍇Ἦ的事㤕╖位炷⤪䞼䨞╖位炸⶚經ㆾ⌛

⮯廱嬲為ẩ㤕╖位烊⎎⢾炻㚱ṃ事㤕╖位晾㛒㓡為ẩ㤕╖位炻Ữ⶚

實行ẩ㤕⊾䭉䎮炻℟㚱䙰⇑的性質ˤ㎃妨ᷳ炻˪事㤕╖位䘣姀䭉䎮

㙓行㡅ἳ˫㇨規䭬的事㤕╖位是妰䔓經㾇ᶳ的䓊䈑炻事㤕╖位的

ˬ℔䙲性、非䆇⇑性、㚵⊁性˭䫱要䳈炻⶚經ᶵ傥體䎦事㤕╖位⣂

㧋⊾的栆✳␴ℐ尴8ˤ℞㫉炻事㤕╖位法Ṣἄ為一ᾳ㮹法ᶲ的㤪⾝炻

℟㚱㮹事權⇑傥≃␴㮹事行為傥≃ˤ⎴㗪炻事㤕╖位法Ṣ冒幓⍰ⷞ

㚱℔䙲性質炻℟㚱䈡定的℔ℙ䚖的ˤ忁㧋法律⇞⹎姕妰⽆一攳⥳⯙

⬀⛐叿仢星炻⚈為⬫一方面⻟婧事㤕╖位法Ṣ的䣦㚫℔䙲Ⱄ性炻⎎

一方面⍰是㮹事主體地位炻⮶农事㤕╖位法Ṣ⬀⛐℔冯䥩ᷳ攻暋ẍ

婧␴的䞃䚦9ˤ㟡據䚖⇵的實嶸Ἦ䚳炻事㤕╖位法Ṣ的䳬䷼␴㱣䎮Ⱄ

㕤℔權≃的忳ἄ㨇⇞炻ㅱ思⽒的是行政法炻侴ᶵ是㮹法10ˤ 

二、ζᏣ的行政主ᡐ地位 
㇨媪行政主體是㊯依法ṓ㚱行政借權炻傥⣈ẍ冒⶙⎵佑⽆事行

政䭉䎮㳣≽炻 ↢⼙枧行政相⮵Ṣ權⇑佑⊁的行為炻並䌐䩳㈧㑼法

律⼴㝄的行政䳬䷼␴℞Ṿ䣦㚫䳬䷼ˤ⛐ᷕ⚳大映䎦㚱行政法律體䲣

ᷕ炻行政主體㚱ℑ栆炻一栆是行政㨇關炻⎎一栆⇯是法律、法規㌰

                                                        
8  盛媛，我國公立高等學校行政主體法律地位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2006年，頁2-3。 
9  龔怡祖，雙界性法人：我國高校法人濫權的制度特徵及治理，東南大學學

報，第6期，2008年，頁46-49。 
10  方流芳，從法律視角看中國事業單位改革──事業單位「法人化」批判，

比較法研究，第3期，2007年，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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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䳬䷼ˤ㇨媪的ˬ法律、法規㌰權䳬䷼˭炻是㊯依據℟體法律、法

規㌰權侴行使䈡定行政借傥的非⚳⭞㨇關䳬䷼11ˤ℞主要䈡⽝為烉

一是非⚳⭞㨇關䳬䷼烊二是䓙法律、法規㌰權侴ㆸẍ冒⶙⎵佑行使

行政借權忚行䭉䎮㳣≽烊三是䌐䩳㈧㑼相ㅱ的法律⼴㝄ˤ㟡據⇵徘

䈡⽝炻大學⛐㖍ⷠ㔁學䭉䎮過程ᷕ䫎⎰法律、法規㌰權主體的䈡

⽝炻相⮵㕤學䓇侴妨炻䃉婾⽆實䃞䉨ン怬是ㅱ䃞䉨ンἮ䚳炻悥ㅱ䔞

是行政主體地位12ˤ 
事實ᶲ炻⮯大學定位為ˬ法律、法規㌰權䳬䷼˭並非㸸冒法律

䚜㍍規定炻侴是㸸㕤⎠法實嶸炻ἳ⤪⛐ˬ䓘㯠訴⊿Ṕ䥹㈨大學㟰˭

ᷕ炻⊿Ṕ䥹㈨大學㉺䳽⮵䓘㯠枺䘤䔊㤕嫱、學位嫱㟰的處䎮炻法昊

娵為塓⏲⊿Ṕ䥹㈨大學晾䃞ᶵ℟㚱行政㨇關屯㟤炻⁭是ẋ堐⚳⭞行

使⮵⍿㔁做侭枺䘤學㤕嫱㚠、學位嫱㚠的行政權≃炻Ⱄ㕤法律、法

規㌰權䳬䷼炻⚈侴㈧娵℞行政訴姇塓⏲屯㟤13ˤ為Ḯ妋決校䓇ᷳ攻

的䲦䳃炻法昊德過⎠法實嶸⮯大學定位為法律、法規㌰權䳬䷼炻忁

⛐一定程⹎ᶲὫ忚校⚺䲦䳃⓷柴⛐行政訴姇的䘤⯽炻Ữṵ㰺傥⛐㟡

㛔ᶲ妋決ᷕ⚳大映大學的定位⓷柴14ˤ 
㟡據ᶲ徘炻大學是ẍ法律、法規㌰權䳬䷼的幓↮⃭䔞行政訴姇

塓⏲屯㟤炻並依據˪行政訴姇法˫相關規定忚行⮑䎮炻實晃ᶲ⶚經

娵可大學的行政主體地位ˤ㖊㚱⇑㕤大學⛐㌰權䭬⚵ℏ的依法行使䭉

                                                        
11  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1999年，頁110。 
12  董玉亮、杜維彥，略論我國高校的行政主體地位，現代農業，第1期，

2010年，頁106-107。 
13  彭春蓮，對高校被訴的幾點思考──從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談起，新疆

社科論壇，第3期，2002年，頁57-59。 
14  王晶，探析我國公立高等學校的法律地位，探索與爭鳴，第4期，2013

年，頁29-30。 



ύ୯εഌч٧εᏢᄖᎍΪᡦૠറγᏢՏਢٯϐࣴز! 191 

 

ങሜᖑ 

䎮借權炻⍰㚱⇑㕤行政相⮵Ṣ⛐權⇑⍿⇘Ὕ⭛㗪⮳㯪⎠法㓹㾇15ˤ 

三、ζᏣ行٭Ꮳ位ᄗᎎ權的法律٪᏶ 
法律法規方面 

⛐法律方面炻˪學位㡅ἳ˫是關㕤學位撤銷的䷥體規定炻ḇ是

㛔㟰㚨慵要、㚨䚜㍍的法律依據ˤ℞䫔⋩ᶫ㡅規定烉ˬ學位㌰Ḱ╖

位⮵㕤⶚經㌰Ḱ的學位炻⤪䘤䎦㚱准⺲ἄ‥䫱♜慵忽⍵㛔㡅ἳ規定

的ね㱩炻經學位姽定⥼⒉㚫墯嬘炻可ẍ撤銷ˤ˭ 
⛐法規方面炻主要是㊯˪學位㡅ἳ㙓行實㕥彎法˫炻⬫是㊯⮶

學位ⶍἄ℟體實㕥的䵙柀性㔯㛔炻℞䫔⋩ℓ㡅規定炻學位㌰Ḱ╖位

的學位姽定⥼⒉㚫㟡據⚳⊁昊㈡Ⅾ的㌰Ḱ學位的權旸炻↮⇍Ⰽ行ẍ

ᶳ借屔炻℞ᷕ䫔ℓ枭為ˬ ↢撤銷忽⍵規定侴㌰Ḱ學位的決定ˤ˭

⎎⢾炻˪⚳⊁昊學位⥼⒉㚫關㕤⛐學位㌰Ḱⶍἄᷕ≈⻟學埻忻⽟␴

學埻規䭬⺢姕的シ夳˫炻℞䫔Ḽ㡅䈡⇍規定烉ˬ⛐學位㌰Ḱⶍἄ

ᷕ炻學位㌰Ḱ╖位⮵ẍᶳ的准⺲ἄ‥行為炻⽭枰♜倭處䎮ˤ˭℞ᷕ

⯙㚱⊭㊔ˬ⛐學位婾㔯ㆾ⛐學㛇攻䘤堐學埻婾㔯ᷕ⬀⛐學埻ᶵ䪗行

為ˤ˭ 
ㅱ娚㲐シ的是炻㛔㡅是法規Ⰼ面ᶲ關㕤ˬ准⺲ἄ‥˭ℏ㵝的ⓗ

一㖶䡢堐徘炻⚈侴ㆸ為⛐學位婾㔯ㆾ⛐學㛇攻䘤堐學埻婾㔯ᷕ⬀⛐

學埻ᶵ䪗行為的慵要規定ˤỮ是炻䓙㕤娚㡅規定ᶵ⣈㖶䡢炻是⏎崭

↢法定的學位撤銷㡅ẞ炻忁⯂枰䳸⎰大學校規的℟體ℏ⤪忚行↮

㜸ˤ關㕤ᷕ⚳大映法律法規關㕤學位撤銷的規定炻可ẍ⍫夳堐一ˤ 

 
 

                                                        
15  王建新，同註5，頁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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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國大陸法律法規關於學位撤銷的規定 

法律法規 撤銷規定內容 

學位㡅ἳ䫔17㡅
學位㌰Ḱ╖位⮵㕤⶚經㌰Ḱ的學位炻⤪䘤䎦㚱准⺲

ἄ‥䫱♜慵忽⍵㛔㡅ἳ規定的ね㱩炻經學位姽定⥼

⒉㚫墯嬘炻可ẍ撤銷ˤ 

學位㡅ἳ㙓行實

㕥彎法䫔18㡅 

學位㌰Ḱ╖位的學位姽定⥼⒉㚫㟡據⚳⊁昊㈡Ⅾ的

㌰Ḱ學位的權旸炻↮⇍Ⰽ行ẍᶳ借屔烉 ↢撤銷忽

⍵規定侴㌰Ḱ學位的決定ˤ 

⚳⊁昊學位⥼⒉

㚫關㕤⛐學位㌰

Ḱⶍἄᷕ≈⻟學

埻忻⽟␴學埻規

䭬⺢姕的シ夳䫔

5㡅 

⛐學位㌰Ḱⶍἄᷕ炻學位㌰Ḱ╖位⮵ẍᶳ的准⺲ἄ

‥行為炻⽭枰♜倭處䎮烉 
⛐學位㌰Ḱⶍἄ⎬䑘䭨ᷕ炻忂過ᶵ㬋䔞ㇳ㭝䌚⍾

ㆸ䷦烊 
⛐學位婾㔯ㆾ⛐學㛇攻䘤堐學埻婾㔯ᷕ⬀⛐學埻

ᶵ䪗行為烊 
岤屟ㆾ䓙ṾṢẋ⮓學位婾㔯烊 
㸿℞Ṿ學埻准⺲ἄ‥行為ˤ 

炷屯㕁Ἦ㸸烉ἄ侭冒行㔜䎮炸 

 
校規方面 

ᷕ⚳大映㔁做主䭉㨇關⮵大學ℏ悐事⊁䭉䎮ᾅ䔁相䔞程⹎的冒

䓙塩慷權炻㟡據˪學埻忻⽟␴學埻規䭬⺢姕的シ夳˫䫔二⋩Ḽ㡅烉

ˬ學位㌰Ḱ╖位可㟡據㛔㙓行實㕥彎法炻⇞定㛔╖位㌰Ḱ學位的ⶍ

ἄ䳘⇯ˤ˭忁是⮲慵檀校冒主權的堐䎦炻⚈為大學ἄ為法律法規㌰

權䳬䷼㚱權⇞定ℏ悐規䪈⇞⹎炻是學校為Ḯ實䎦䭉䎮䚖㧁炻㍉䓐㡅

㔯⼊⺷炻⇞定⮵學校⎬栆Ṣ⒉⽭枰思⬰的行為㸾⇯␴䭉䎮規䪈16炻

⌛㇨媪的ˬ大學䪈程˭17ˤ 

                                                        
16  彭俊，中國公立高校校生糾紛研究，2013年，頁98。 
17  李樹德、林欣，依法治國背景下大學章程效能探析，長沙大學學報，第6

期，2019年，頁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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ചምᖒġ

大學㟡據大學䪈程可ẍ⇞定校ℏ規䪈⇞⹎炻主要是㊯ℏ悐⇞定

的學位ⶍἄ䳘⇯␴學埻規䭬㔯㛔炻Ⱄ㕤㌰權⇞定的規䪈⇞⹎炻一凔

䯉䧙ˬ校規˭ˤ䓙㕤℟㚱㌰權的䈡點炻⚈㬌⎬校℞⛐⇞定␴➟行的

過程ᷕ℟㚱ⶖ䔘性␴䌐䈡性炻是學校䘤⯽䈡性冯法律シ⽿相䳸⎰的

慵要體䎦炻ᶵ過炻⁭⮵㛔校ⷓ䓇㚱㊀㜇≃炻⛐⢾悐⁭℟㚱⍫侫␴㊯

⮶シ佑ˤẍᶳ怠⍾ᷕ⚳大映悐↮大學校規ᷕ關㕤學位撤銷規定炻⍫

夳堐二ˤ 

表二 中國大陸部分大學學位撤銷規定 

學位௳ϡ೤ጓ 學位ᄥ᎜఩෢ 
˪⊿Ṕ大學學位

㌰Ḱⶍἄ䳘⇯˫

䫔28㡅 

⮵㕤忽⍵⚳⭞㊃䓇規定⍾⼿ℍ學屯㟤ㆾ侭學䯵炻ᶼ

⶚䌚⼿學位嫱㚠侭炻校學位姽定⥼⒉㚫依法撤銷℞

學位ˤ⮵ẍἄ⺲、∥䩲、㈬多䫱學埻ᶵ䪗行為ㆾ侭

℞Ṿᶵ㬋䔞ㇳ㭝䌚⼿學位嫱㚠侭炻校學位姽定⥼⒉

㚫依據學埻⥼⒉㚫的娵定䳸婾␴處䎮⺢嬘炻依法撤

銷℞學位ˤ 
˪㶭厗大學學位

㌰Ḱⶍἄ實㕥䳘

⇯˫䫔27㡅 

經娵定㚱ẍᶳね㱩的炻校學位姽定⥼⒉㚫可依法 

↢撤銷學位的決嬘烉 
⮵ẍἄ⺲、∥䩲、㈬多䫱學埻ᶵ䪗行為ㆾ侭℞Ṿ

ᶵ㬋䔞ㇳ㭝䌚⼿學位的烊 
⮵⶚㌰Ḱ的學位炻䘤䎦婾㔯㛒忼⇘學位㌰Ḱ㧁㸾

的烊 
⮵⶚㌰Ḱ的學位炻䘤䎦⛐㌰Ḱ㗪䡢㚱ᶵ䫎⎰㛔䳘

⇯䫔3㡅事實的炻ㆾ㚱℞Ṿ♜慵忽⍵˪學位㡅ἳ˫

⍲相關⇞⹎事實的烊 
㸿⮵⶚㌰Ḱ的學位炻䘤䎦忽⍵⚳⭞㊃䓇規定⍾⼿ℍ

學屯㟤ㆾ侭學䯵的烊 
㹀塓撤銷䔊㤕嫱㚠的ˤ 

˪⽑㖎大學學位

㌰Ḱⶍἄ䳘⇯˫

䫔29㡅 

⤪䘤䎦學位婾㔯㚱ἄ`行為ㆾ⛐䓛婳過程ᷕ准⺲‥

䫱♜慵忽⍵學埻規䭬的ね㱩炻經學位姽定⥼⒉㚫㟠

Ⅾ⮵㛒䌚侭⍾㴰℞䓛婳屯㟤烊忽⍵學埻規䭬的ね

㱩炻經學位姽定⥼⒉㚫㟠Ⅾ⮵㛒䌚侭⍾㴰℞䓛婳屯

㟤烊⮵⶚䌚學位侭炻依法撤銷℞學位嫱㚠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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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授予規範 學位撤銷條款 
《上海交通大學

研 究 生 學 術 規

範》第17條 

被認定與學位申請和授予相關的研究生學術不端行

為，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根據情節輕重，對當

事人和導師做出以下處理： 
暫緩學位申請； 
取消學位申請資格或撤銷已授予學位並註銷學位

證書。 
《暨南大學學位

授予工作實施細

則》第41條 

對於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或學位錯

授，一經確認，可以撤銷學位或做出更正。撤銷學

位由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根據情況直接審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二例舉的中國大陸部分大學學位撤銷規定來看，例如《上

海交通大學研究生學術規範》中規定，對於學術不端並非必然撤銷

學位，而是根據「情節輕重」作相應處理。《北京大學學位授予工

作細則》將「違反規定取得入學資格或學籍」與「學術不端行為或

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得學位證書」兩者進行區分，對前者可以直接

由學位評定委員會做出撤銷決定，後者須由學術委員會認定後再行

決定是否撤銷學位。《清華大學學位授予工作實施細則》第二十七

條則規定的最為詳細，一共列舉五點理由，其中第三點規定，發現

在授予時確有不符合本細則第三條事實的，或有其他嚴重違反《學

位條例》及相關制度事實的，可以撤銷學位。可見，針對撤銷學

位，學校⬀在判斷餘地
18

。 

四、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的性質 
從法律角度上來看，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對學位進行管理的行

為，本身就是單方強制性行為，學生一般只能遵循。而在具體的案

                                                        
18  戴國立，高校學位撤銷權的法律規制，東方法學，第2期，2021年，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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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銘聰 

例當中，這個性質也得以體現，例如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

和「陳穎訴中山大學案」19中，法院同樣認為大學對學生的管理行

為具有單方性和強制性，學生和大學之間並非是平等的關係，而是

管理與服從的隸屬性關係20，因此，學者將大學的法律地位及大學

生與學校的現實關係出發，在分析大學生與學校關係被歸入特別權

力關係21。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是代表國家行使的，屬於一種行政

權，並具有以下特徵： 

學位撤銷是可訴的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是行政行為的主體，提供行政管理與服務職能的行

為，依據《行政訴訟法》的受案範圍，行政行為可劃分為「具體行

政行為」（相當於臺灣的行政處分）和「抽象行政行為」（相當於

臺灣的行政規則）兩大類。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對具體的、特定的對

象做出的行政行為，具備一定的可訴性，自「陳穎訴中山大學案」

後，在案件處理中就已經將學位撤銷這類糾紛視為「具體行政行

為」，具有可訴性。即使在二○一五年《行政訴訟法》修正已經將

具體行政行為改為行政行為的描述，也取消具體行政行為與抽象行

政行為二者間的界限22，但由於大學是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組織，

學位撤銷行為具有行使行政職權的性質，仍應繼續被視為其是可訴

的行政行為23。 

                                                        
19  李鋼，學歷造假6年後被取消文憑案再審，廣州日報，2007年9月28日。  
20  朱志輝，試論撤銷學位的行政行為性質：由陳穎訴中山大學案引發的思

考，高教探索，第6期，2006年，頁23-25。 
21  彭勇，試論大學生與學校的特別權力關係，工會博覽：理論研究，2009

年，第5期，頁120。 
22  董皞，從具體行政行為到行政行為的突破，中國審判，第10期，2015年，

頁24-25。 
23  劉旭，我國高等學校學位撤銷權法律規制研究，瀋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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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撤銷性質並非行政處罰 
學位撤銷屬於行政處罰的觀點最早在「陳穎訴中山大學案」中

由學位被撤銷者陳穎所提出的，學位撤銷屬於行政處罰與否直接關

係到案件審理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

《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行政處罰的期限是二年，

過了行政處罰期限，行政機關就不得再對行政相對人進行行政處

罰。中山大學以「辦學自主權」為由在陳穎畢業離校六年後撤銷其

學位，如果學位撤銷屬於行政處罰的範疇，不管六年前陳穎做了什

麼，中山大學都不得將其學位撤銷。該案經歷一審、二審和再審三

次審理，但是法院均未採納陳穎的觀點，再審法院在判決書中寫明

撤銷學位的行為並不屬於行政處罰，並對此觀點進行論證24。如果

從法律的規定來分析，可以發現《行政處罰法》第九條中規定六類

行政處罰的類型25，其中只有第三類「吊銷許可證件」看似符合撤

銷學位的情形，那麼是否就可以把撤銷學位歸類於《行政處罰法》

中「吊銷許可證件」的情形呢？一般來說，「吊銷許可證件」的原

因是當事人在獲取許可證或執照後，實施某些違法或犯罪行為，依

據《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而給予處罰。但是撤銷學位的原因與此不

同，它是在獲取學位時，當事人所具備的條件不符合獲得學位的條

                                                                                                                            
2017年，頁10。 

24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07]穗中法審監行再字第4號：

「行政處罰行為依法只能以《行政處罰法》所規定的種類進行認定，中山

大學宣佈陳穎畢業證書無效並撤銷其碩士學位的行為不屬於我國《行政處

罰法》規定的行政處罰，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兩年

處罰期限限制。」 
25  《行政處罰法》第9條：「行政處罰的種類：警告、通報批評；罰

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㸾暫扣許可證件、降低資質等級、吊

銷許可證件；㸿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責令停產停業、責令關閉、限制

從業；㹀行政拘留；㹁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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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只是因為某些原因而獲得學位。換言之，「吊銷許可證件」與

撤銷學位從原因發生的時間上講就是不同的，撤銷學位並不能歸於

第三類「吊銷許可證件」的情形26。但是否屬於第六類的「法律、

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本文查閱中國大陸相關法律、行

政法規的規定，發現只有《教育法》第八十二條27、《學位條例》

第十七條28以及《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十八條等規定涉及到

撤銷學位29。其中《教育法》第八十二條第三項30規定較接近《行政

處罰法》第九條第六項規定的「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

                                                        
26  湛中樂，論對學位撤銷權的法律規制──陳穎訴中山大學案的分析與思

考，中國教育法制評論，第00期，2011年，頁219-221。 
27  《教育法》第82條：「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違反本法規定，頒發學位證

書、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的，由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其他有關行政部

門宣佈證書無效，責令收回或者予以沒收；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

得；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相關招生資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銷招

生資格、頒發證書資格；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

法給予處分。前款規定以外的任何組織或者個人製造、銷售、頒發假冒學

位證書、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

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以作弊、

剽竊、抄襲等欺詐行為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得學位證書、學歷證書或者

其他學業證書的，由頒發機構撤銷相關證書。購買、使用假冒學位證書、

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

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28  《學位條例》第17條：「學位授予單位對於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

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

銷。」 
29  《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18條：「學位授予單位的學位評定委員會根

據國務院批准的授予學位的權限．分別履行以下職責：㹃做出撤銷違反規

定而授予學位的決定。」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61條規定，法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

「編、章、節、條、款、項、目」。而臺灣《中央法規標準法》第8條規

定，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

目」。兩岸規定有所不同，為了行文和閱讀方便，皆以臺灣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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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而且該條置於第九章法律責任之下，這更讓人有理由相信撤

銷學位為行政處罰，但是如果從行政處罰的本質來看，學位撤銷並

不符合行政處罰的特性。根據學界多數學者的定義，行政處罰指的

是依法擁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而尚未構

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所實施的行政制裁31。撤銷學位

本質是糾錯，並非是對學位獲得者的制裁，將當年不應當頒發的證

書卻頒發的證書收回，因此，從本質上來說，學位撤銷行為並非行政

處罰32。 

學位撤銷是行政許可的撤銷 
學位授予的性質為行政許可，故學術界多數學者主張學位撤銷

的性質為行政許可「撤回」33，也有學者認為學位撤銷應當是行政

許可「撤銷」34。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以下簡稱

《行政許可法》）對行政許可的撤回和撤銷都做出規定，其中第八

條關於對行政許可撤回的規定35。從中我們可以提取到行政撤回有

兩個特點：第一，客觀情況發生改變，行政許可不宜繼續⬀在，但

                                                        
31  胡建淼，行政法學，2003年，頁289。 
32  曾璐，撤銷學位訴訟研究──由陳穎訴中山大學撤銷學位案引起的思考，

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21-23。 
33  湛中樂、王春蕾，同註1；朱志輝，同註20；何富杰，高校「秋後算帳」

遭遇法律「翻盤」：一起學位撤銷案引發的思考，中國律師，第7期，

2007年，頁38-39。 
34  劉慧，論學位撤銷行為的法律性質，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5期，2019年，頁110。 
35  《行政許可法》第8條：「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

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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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許可在獲得時是合法的；第二，行政機關必須要保護相對人的

信賴利益，但目的是為了保護公共利益。在這兩個條件都滿足的

時，行政機關才可以撤回已經授予的行政許可。而撤銷學位的原因

則是「舞弊作偽」，也就是說是因為在授予學位時有瑕疵，將本不

應授予的學位而授予給當事人，這是不符合行政許可撤回的特徵。

而《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規定五種行政許可撤銷的情形36，其

中第一項第四款為「對不具備申請資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

人准予行政許可的」。第二項規定是「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

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予以撤銷」。這兩種情形都是指自

始違法或者不當的情形，而「舞弊作偽」同樣可以理解為是以欺騙

或其他不正當的手段所獲取的學位，因此撤銷學位的性質認定為行

政許可撤銷更為合適。從「陳穎訴中山大學案」的始末來看，可以

發現中山大學做出對陳穎的學位撤銷決定，正是基於陳穎當初的研

究生入學資格作假行為，因此合乎《行政許可法》的撤銷條件予以

撤銷學位。另外，第四項規定，憑藉違法的行政許可所獲取利益將

不予以保護，因此，對不具備申請資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條件的學位

申請人，可將其具體為學籍作假、偽造證書、論文抄襲等。在滿足

上述條件的基礎之上，大學單方面決定將其授予的學位證書收回，

                                                        
36  《行政許可法》第69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做出行政許可決定的行政機

關或者其上級行政機關，根據利害關係人的請求或者依據職權，可以撤銷

行政許可：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怠忽職守做出准予行政許可決

定的；超越法定職權做出准予行政許可決定的；㸾違反法定程序做出准

予行政許可決定的；㸿對不具備申請資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准

予行政許可的；㹀依法可以撤銷行政許可的其他情形。被許可人以欺騙、

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予以撤銷。依照前兩款的規定撤

銷行政許可，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不予撤銷。依照本條第1
款的規定撤銷行政許可，被許可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政機關應當

依法給予賠償。依照本條第2款的規定撤銷行政許可的，被許可人基於行

政許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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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質為糾正錯誤行為，讓其恢復原狀，而並非要懲罰制裁，因

此，學位撤銷行為屬於行政許可撤銷。 

參、本案回顧 

一、主要事實經過 
于艷茹，一九七九年生，二○○八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學歷史

學 系 攻 讀 博 士 學 位 ，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 于 艷 茹 將 其 撰 寫 的 論 文

《1775年法國大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向《國際新聞界》雜誌社

投稿。二○一三年三月十八日，該雜誌社編輯透過電子郵件通知于

艷茹按照該刊格式規範對該論文進行修改。同年四月八日，于艷茹

按照該雜誌社要求透過電子郵件提交修改稿。同年五月三十一日，

于艷茹向北京大學提交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申請書及科研統計表。于

艷茹將該論文作為科研成果列入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申請書，並註明

該論文投稿於《國際新聞界》，二○一三年待發。于艷茹亦將該論

文作為科研論文列入研究生科研統計表，並註明《國際新聞界》於

二○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接收。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國際新聞界》

第七期刊登該論文。二○一四年八月十七日，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

刊《國際新聞界》刊登一則《關於于艷茹論文抄襲的公告》。公告

稱：「經編輯部仔細比對，于艷茹發表在該刊二○一三年第七期的

論文《1775年法國大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大段翻譯Nina R. 
Gelbart發表於《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的論

文《Frondeur Journalism in the 1770s: Theater Critic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Prerevolutionary French Press》，甚至直接採用Gelbart
引用的文獻作為註釋。」公告還附上兩篇論文的全文，並用黃色標

註于艷茹抄襲的具體內容，透過比對發現，于艷茹的論文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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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上的內容直譯Nina R. Gelbart的論文37。 
隨後，北京大學成立專家調查小組對于艷茹涉嫌抄襲一事進行

調查。二○一四年九月一日，北京大學專家調查小組召開第一次會

議，決定聘請法國史及法語專家對于艷茹的博士學位論文、該論文

和在校期間發表的其他論文進行審查。二○一四年九月九日，于艷

茹參加專家調查小組第二次會議，于艷茹就涉案論文是否⬀在抄襲

情況進行陳述。在此期間，外聘專家對涉案論文發表評審意見，認

為《1775年法國大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一文屬於嚴重抄襲。二

○一四年十月八日，專家調查小組做出調查報告，該報告提到審查

小組第三次會議中，審查小組成員認為該論文基本翻譯外國學者的

作品，因而可以視為嚴重抄襲，應給予嚴肅處理。二○一四年十一

月十二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召開第一一七次會議，對于艷

茹涉嫌抄襲事件進行審議，決定請法律專家對現有管理文件的法律

效力進行審查。二○一四年一月九日，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召

開第一一八次會議，全票通過決定撤銷于艷茹博士學位。同日，北

京大學做出《關於撤銷于艷茹博士學位的決定》，該決定載明：

「于艷茹係我校歷史系2008級博士研究生，2013年7月獲得博士學

位，證書號為（ŰŰŰ）。經查實，其在校期間發表的學術論文

《1775年法國大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在嚴重抄襲。依據《學

位條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於在學位授予工作中加強學術道德

和學術規範建設的意見》《北京大學學位授予工作細則》和《北京

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等相關規定，於2015年1月9日所召開的

第118次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議批准，決定撤銷于艷茹博士學位，收

                                                        
37  澎湃新聞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3267（瀏覽日

期：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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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學位證書38。」 

二、相關規定 
如前所述，北京大學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對於內部事務

管理保留相當程度的自由裁量權，有權制定內部規章制度。而《北

京大學章程》是在二○一四年教育部所核准的，這是北京大學的校

內「基本法」，其他校規是在此基礎上制定的。其中《北京大學學

位授予工作細則》和《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是北京大學

內部關於博士學位授予和撤銷的主要校規，關於學位撤銷的規定，

整理如表三。 

表三 北京大學校規中關於學位撤銷的規定 

《北京大學學位授予

工作細則》 
第36條：對於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

作偽等嚴重違反本工作細則的情況，經校學位

評定委員會核准，予以撤銷。 
《北京大學研究生基

本學術規範》 
第5條：已結束學業並離校後的研究生，如果在

校期間⬀在嚴重違反學術規範的行為，一經查

實，撤銷其當時所獲得的相關獎勵、畢業證書

和學位證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首先，校規制定的權源。如果校規的制定權是高校所固有的，

那麼高校理應有權對內部事務制定校規，無須法律授權；如果不

是，那麼其行使必須在授權範圍內。《北京大學學位授予工作細

則》和《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的制定權來源於《學位條

例》的授權，條文必須符合《學位條例》的授權，否則就違反上位

                                                        
38  胡珊，女博士論文涉嫌抄襲北大取消學位卻敗訴原因值得行政機關都看

看，寧波通訊，第3期，2018年，頁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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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情形。 
其次，《北京大學學位授予工作細則》分別針對學士學位、碩

士學位、博士學位中獲取學位的資格和條件進行規定，而關於學位

撤銷，則規定在第三十六條，對於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

作偽等嚴重違反本工作細則的情況，經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核准，予

以撤銷。《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明確學術規範的內涵、

基本要求和反學術規範的類型等，其中第五條規定關於學位撤銷，

對於已結束學業並離校後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間⬀在嚴重違反學

術規範的行為，一經查實，撤銷其當時所獲得的相關獎勵、畢業證

書和學位證書。但是撤銷畢業證書、學位證書等重大處分，已經超

出高校自治的範疇，故其規定必須符合《學位條例》的授權範圍。 

最終，認定學位撤銷要件的舞弊作偽行為，應當限定在博士學

位論文和作為申請答辯前提的「發表或被接受發表兩篇論文」範疇

內，不能任意擴大。同樣的，《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於在學位授予

工作中加強學術道德和學術規範建設的意見》中所提到的「在學期

間發表學術論文」也應當是與學位論文相關的、構成申請答辯前提

的學術論文，不能任意解釋39。 

三、撤銷學位的程序 
本案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北京大學的處理程序是否正當都是

爭議焦點之一。《學位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均沒有對撤銷學位

應當遵循的程序做出規定，而北京大學在面對本案的處理態度以及

處理過程確實引起很大的爭議，在《國際新聞界》發布于艷茹抄襲

的公告後，關於北京大學對本案的的處理時間和過程，參見表四。 

 

                                                        
39  湛中樂、王春蕾，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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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本案的處理時間和過程 

時 間 處理過程 
2014年9月1日 北大成立專家小組並召開第一次會議 

2014年9月9日
調查小組第二次會議，與于艷茹進行約談，于艷茹
出席並陳述意見 

2014年10月8日 調查小組做出調查報告，並召開第三次會議 
2015年1月10日 北京大學做出撤銷于艷茹博士學位的通報 

2015年1月9日
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第118次會議全票通過撤銷
決定 

2015年1月 于艷茹收到北京大學撤銷其博士學位的書面通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前所述，《學位條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和《國

務院學位委員會關於在學位授予工作中加強學術道德和學術規範建

設的意見》等法律法規對學位撤銷並沒有程序規定，而北京大學的

校規中《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則對撤銷學位做出程序規

定，其相關程序規定，參見表五。 

表五 《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撤銷學位的程序規定 

第6條 研究生培養辦公室負責受理對研究生違反學術規範行為的
舉報或投訴，研究生院院務會決定是否正式開展調查。 

第7條  

對決定正式展開調查的舉報或投訴，由研究生院委託相關
學院（系、所、中心）或學位評定分委員會進行調查並提

出初步的處理意見。相關學院根據需要組織不少於3人的工
作小組具體負責對學術失範行為的調查。工作小組成員可
以變更，也可邀請校外專家參與。但與舉報或投訴有關連

的研究生指導教師不得參與工作小組。 

第8條  

工作小組調查完畢應形成書面調查報告。相關學院（系、

所、中心）或學位評定分委員會根據工作小組的調查報告
提出初步的書面處理建議送交研究生院培養辦公室。研究
生院審核後根據相關規定提出處理報告，報校長會議或學

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做出正式處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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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調查結論和處理決定應書面通知當事人。當事人如對處理

結果有異議，可在收到書面通知後15個工作日內向學校學

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提出申訴。學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一

般應在15個工作日之內進行複議並將結論通知當事人。申

訴期間不停止處分或處理決定的執行。 

第10條
所有相關參與人員有責任對調查資料進行保密，以保證舉

報人和被舉報人的名譽和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透過比較北京大學的處理程序和《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

範》規定的程序，可以發現北京大學的處理過程是符合校規規定

的，但是，符合校規規定的程序不一定就是合法的。 
首先，北京大學規定撤銷學位的決定應當由學校學位評定委員

會做出。事實上，本案的學位撤銷決定也是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全

票通過做出的，不過，先前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位評定分委員會在

是否撤銷學位這一問題上的結果卻是五人贊同，七人反對，另有一

人棄權。依據《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十九條規定40，學位評

定委員會是由本校講師以上的教學人員組成，而學位評定分委員會

則是按照各自不同的學科門類設立的，在專業性方面，學位評定分

                                                        
40  《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19條：「學位授予單位的學位評定委員會由

九至二十五人組成，任期二至三年。成員應當包括學位授予單位主要負責

人和教學、研究人員。 授予學士學位的高等學校，參加學位評定委員會

的教學人員應當從本校講師以上教師中遴選。授予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和

博士學位的單位，參加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教學、研究人員主要應當從本單

位副教授、教授或相當職稱的專家中遴選。授予博士學位的單位，學位評

定委員會中至少應當有半數以上的教授或相當職稱的專家。學位評定委員

會可以按學位的學科門類，設置若干分委員會。各由七至十五人組成，任

期二至三年。分委員會主席必須由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擔任。分委員會協

助學位評定委員會工作。學位評定委員會成員名單，應當由各學位授予單

位報主管部門批准，主管部門轉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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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要比學位評定委員會專業的多，但是最終做出決定卻是由非

本專業專家組成的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判結

果讓人不禁懷疑學位評定委員會做出撤銷決定是迫於輿論壓力，並

非僅是要嚴肅學術風氣而已。此外，依據《北京大學章程》第二十

七條的規定，「學術委員會」是北京大學最高的學術機構，其職權

之一就是受理審查學術不端行為，裁決學術糾紛，但是在本案的整

個過程中，它卻一直沒發揮其功能，換言之，《北京大學研究生基

本學術規範》的規定與《北京大學章程》的規定相悖，這嚴重影響

本案做出撤銷決定的合法性。 
其次，《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不合法之處在於並沒

有規定學生的「陳述、申辯權」。雖然北京大學在庭審過程中主

張：「調查小組在二○一四年九月九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時約談于艷

茹，並聽取其陳述（參見表四）。」但是，北京大學無法證明這次

約談是否涉及到撤銷學位的問題，法院認為此種做法並不符合正當

程序原則，因為于艷茹在完全不知道學位會被撤銷的前提下，難以

進行充分的陳述以維護權利。 
最後，北京大學在書面通知于艷茹撤銷學位決定之前就先行在

媒體上做出通報的做法是否合法，也值得商榷。關於行政行為生效

時間的規定，例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七十六條41和《山東

省行政程序規定》第九十條42，都對行政行為的生效時間做出規

定，即行政行為自送達時生效43。若按照此規定的精神，北京大學

                                                        
41  《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第76條：行政執法決定自送達之日起生效。行政

執法決定附條件或者附期限的，應當載明效力的條件或者期限。 
42  《山東省行政程序規定》第90條：行政執法決定自送達之日起生效。行政

執法決定附條件或者附期限的，應當載明生效的條件或者期限。 
43  楊登峰，對未送達行政行為作出撤銷判決還是確認未生效──基於第38號

指導案例及相關案例的思考，政治與法律，第3期，2016年，頁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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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上發布撤銷于艷茹學位的通報時，撤銷決定的效力尚未發

生，那麼撤銷學位決定的通報就不符合規定。 

四、判決觀點 
一審法院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依據《學位條例》第八條規定：「博士

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授予。」第十七條規定：「學

位授予單位對於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

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複議，可以撤銷。」根據上述

規定，北京大學作為學位授予機構，依法具有撤銷已授予學位的行

政職權。因此，北京大學向于艷茹所做出的撤銷決定屬於《行政訴

訟法》規定的行政行為，于艷茹不服該撤銷決定而提起的訴訟，屬

於行政訴訟受案範圍。 
北京大學在做出撤銷決定的過程是否合法，是法院審查的主要

問題。法院認為，根據《學位條例》第三條規定，高等教育學位分

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其中博士學位是最高級。對於已授

予的學位予以撤銷的，亦應遵循正當程序進行，保障相關權利人的

合法權益。《學位條例》及相關法律法規雖然未對撤銷博士學位的

程序做出明確規定，但撤銷博士學位涉及相對人重大切身利益，是

對取得博士學位人員獲得的相應學術水準做出否定，對相對人合法

權益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因此，北京大學在做出撤銷決定前，應

當遵循正當程序原則，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充分聽取于艷茹的陳

述和申辯，保障于艷茹應有的權利。 
在本案中，北京大學雖然在二○一四年九月九日與于艷茹進行

過一次「約談」，于艷茹就涉案論文是否⬀在抄襲也出席並陳述意

見（參見表四）。但是，此次約談僅是專家調查小組所進行的調查

程序，而北京大學正式做出學位撤銷決定前，並未充分聽取于艷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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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述和申辯，這就違反正當程序原則。此外，北京大學做出的撤

銷決定中僅說明依據《學位條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於在學

位授予工作中加強學術道德和學術規範建設的意見》、《北京大學

學位授予工作細則》和《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等相關規

定，但並未明確其所適用的具體條款，故其做出的學位撤銷決定並

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在法律適用方面，亦⬀有不當之處。 
綜上所述，北京大學做出的撤銷決定違反正當程序原則，適用

法律⬀在不當之處，法院應予撤銷。在撤銷決定被依法撤銷後，由

北京大學根據相關規定進行處理。不過，于艷茹另外要求北京大學

恢復其博士學位證書法律效力的請求，不屬於本案審理範圍，法院

依法予以駁回。據此，一審法院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44、

第七十條第二款和第三款規定45，判決撤銷北京大學所做出的撤銷

學位決定，並駁回于艷茹的其他訴訟請求46。 

二審法院 
北京大學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並提出以下三點主張：第

一，沒有相關法律規定，學校在做出撤銷學位決定之前必須聽取當

事人的陳述與申辯。第二，上訴人在做出決定前，曾經約談過于艷

茹，已經給其提供充分陳述和申辯的機會。沒有相關規定要求，上

                                                        
44  《行政訴訟法》第69條：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

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請被告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給付義務理由不成立

的，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45  《行政訴訟法》第70條：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決撤銷

或者部分撤銷，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做出行政行為：主要證據不足的；

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㸾違反法定程序的；㸿超越職權的；㹀濫用職

權的；㹁明顯不當的。 
46  于艷茹與北京大學其他一審行政判決書，案號：（2015）海行初字第1064

號，資料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s://wenshu.court.gov.cn/）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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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必須向于艷茹說明其學位可能被撤銷的後果。而且，約談屬於

調查程序，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向于艷茹提及最終處理結果的問題。

于艷茹在受到處分之後，也已向學生申訴受理委員會提出申訴，委

員會予以受理並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于艷茹本人的陳述和申辯，並

進行討論。第三，儘管學位撤銷決定中沒有列明具體法律條文，但

這不表明相關的法律依據不⬀在，一審法院以此為由認定「撤銷決

定」顯屬不當。綜上所述，請求依法撤銷一審判決。被上訴人于艷

茹表示同意一審判決，請求二審法院維持一審判決。基於上述證據

及各方當事人的陳述，二審法院同意一審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實47。 
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三：一是北京大學做出《撤銷決定》時適用

法律是否準確；二是北京大學做出「撤銷決定」時是否應當適用正

當程序原則；三是北京大學做出的撤銷決定程序是否符合正當程序

原則。 
關於焦點一，正當程序原則的要義在於做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

利影響的行使權力的決定前，應當聽取當事人的意見。正當程序原

則 是 裁 決 爭 端 的 基 本 原 則 及 最 低 的 公 正 標 準 ， 其 在 《 行 政 處 罰

法》、《行政許可法》和《行政強制法》等基本行政法律規範中均

有體現。作為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規則，只要成文法沒有排除或另有

特殊情形，行政機關都要遵守。即使法律中沒有明確的程序規定，

行政機關也不能認為自己不受程序限制，甚至連最基本的正當程序

原則都可以不遵守。應該說，對於正當程序原則的適用，行政機關

沒有自由裁量權。只是在法律未對正當程序原則設定具體的程序性

規定時，行政機關可以就履行正當程序的具體方式做出選擇。在本

案中，北京大學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其在行使學位撤銷權

                                                        
47  北京大學與于艷茹二審行政判決書，案號：（2017）京01行終277號，資

料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s://wenshu.court.gov.cn/）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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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應遵守正當程序原則。即便相關法律、法規未對撤銷學位的

具體程序做出規定，其也應採取適當方式來踐行上述原則，以保證

其所撤銷學位決定程序的公正性。 
關於焦點二，正當程序原則所保障的是相對人的程序參與權，

透過相對人的陳述、申辯，使行政機關能夠更加全面把握案件事

實，準確適用法律，防止偏聽偏信，確保程序的公正。而相對人只

有在充分瞭解案件事實、法律規定和可能面臨的不利後果情形下，

才能夠有充份地進行陳述和申辯，發表有價值的意見，從而保證其

真正地參與執法程序，而不是流於形式。例如，《行政處罰法》在

設定處罰聽證程序時就明確規定，舉行聽證時，調查人員提出當事

人違法的事實、證據和行政處罰建議，當事人進行申辯和質證。在

本案中，北京大學在做出學位撤銷決定前，僅由調查小組約談過一

次于艷茹，且約談的內容也僅涉及該論文是否涉嫌抄襲的問題，至

於該問題是否會導致于艷茹的學位被撤銷，北京大學並沒有進行相

應的提示，可見于艷茹在未意識到其學位可能因此被撤銷這一風險

的情形下所進行的陳述和申辯。北京大學在做出學位撤銷決定前由

調查小組進行的約談，不足以認定其已經履行正當程序。因此，北

京大學對此程序問題提出的異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於焦點三，作為一個對外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為，其所依

據的法律規定必須是明確的，具體法律條款的指向是不⬀爭議的。

唯有此，相對人才能確定行政機關的確切意思表示，進而有針對性

地進行權利救濟。公眾也能據此瞭解行政機關適用法律的邏輯，進

而增進對於相關法律條款含義的理解，自覺調整自己的行為，從而

實現法律規範的指引功能。本案中，北京大學做出的學位撤銷決定

雖載明瞭相關法律規範的名稱，但是未能明確其所適用的具體條

款；而且上述法律規範的條款眾多，相對人很難確定北京大學所援

引的具體法律條款。因此，一審法院據此認定北京大學所做出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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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撤銷決定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觀點並無不當，本院應予支持48。 
二審法院在一審法院認可的事實基礎之上，對本案的爭議焦點

進行進一步的闡釋，並認定上訴人（北京大學）提出的要求撤銷一

審判決等上訴主張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八

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49，最終駁回北京大學的上訴，維持一審

法院判決。  

肆、外國法制的比較 

一、學位撤銷的起源 
學位制度發端於國外，是中世紀大學在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產

生的制度，學位的概念和內涵在不斷的擴展，從最初的任教資格到

最後對學生學術水準的評價。學位對於學生的重要性和價值也在不

斷的増強。在學位撤銷方面，允許大學基於合理事由撤銷學位的案

例最早可以追溯至一三三四年發生在英國的「國王訴劍橋大學案」

（The King v. University of Cambridge）50。另外，撤銷學位的理

由，可以分為「學術性原因」和「非學術性原因」兩類： 

學術性原因方面 
最具有代表性行為，就是透過偽造課程成績或論文作假等行為

獲得學位。就是那些通過欺騙手法如論文抄襲或偽造課程成績等行

為獲得學位之後，被發現而被撤銷學位證書的情形。在美國，大學

                                                        
48  北京大學與于艷茹二審行政判決書，同前註。 
49  《行政訴訟法》第89條：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

理：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的，判決或者裁

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50  The King v.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8 Modem Rep. 148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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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學位權是在一九八六年「瓦利格訴肯特州立大學理事會一案」

（Waliga v. Bd. of Trustees of Kent State Univ.）中才正式確立。在該

案中，原告瓦利格（Waliga）依靠偽造的分數和實際上並未參加學

習的課程學分得到學位。儘管他早在一九六六年即已畢業，學校發

現後還是撤銷他的學位。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認為，立法機關雖然沒有

明確賦予學校撤銷已頒發的學位證書的權力，但是它應當是隱含在大

學的頒發學位證書的權力之中的，從而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51。之後

的其他法院在審理同類案件時經常參考這一案件的判決理由。例

如，在「克魯克訴貝克案」（Crook v. Baker）中，第六巡迴法院就

大幅引述瓦利格案的判決意見，認為「學位證書是向世人證明其取

得的學業上的成就和達到學術機構標準的事實。如果堅持大學不能

撤回其學位，即使已經得到學位的人事實上並未達到所要求的資

格，讓大學繼續向公眾作虛假的證明，那麼這種堅持將會損害公眾

對學位真實性的信心，引發對學術水準的質疑，從而也損害那些學

位獲得者的利益52。」 
但是，撤銷學位案件與拒絕頒發學位案件還是有所不同，因為

撤銷學位案件涉及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法院對這類案件通常會適

用更為嚴格的審查標準。儘管學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撤銷學位，仍

然必須在撤銷學位的決定前舉行一個聽證，而且是「一個能使被撤

銷學者得以舉證維護自身利益的公正的聽證53。」如此要求的理由

是此種撤銷學位的行為性質與拒絕頒發學位證書相比更為嚴重，此

時學位已經成了學位獲得者的財產性利益，學校應當遵循美國《憲

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所規定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要求，給學

                                                        
51  Waliga v. Bd. of Trustees of Kent State Univ. (22 Ohio St.3d 55 488 N.E.2d 

850). 
52  813 F.2d 88 (6th Cir. 1987). 
53  488 N.E.2d 852 (Ohio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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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聽證的機會54。 

非學術性原因方面 
主要是針對學生的違法或不當行為，例如不當致人死亡、未繳

清學費以及私吞學生公款行為。大學出於非學術原因撤銷學位，與

出於學術性原因相比，更容易發生權力濫用的風險。因為學生一旦

畢業，自然希望其所獲得的學位是永久性的，尤其是對於那些在符

合學術要求條件下得到學位的人。以非學術原因撤銷學位最著名的

案例，發生在一九九九年麻省理工學院撤銷一名在一九九八年畢業

學生的學位，撤銷理由是他在一九九七年作為一家社團的宣誓帶頭

人，其中一位新加入的宣誓人在該社團的一次晚會活動中因飲酒過

多而導致酒精中毒死亡55。此案一出即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反對這

種出於以非學術性的原因撤銷已經畢業學生學位的行為。上述案例

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爭議，主要還是大學學位撤銷權的邊界難以界

定，如果大學能夠在學生畢業後撤銷其學位，其法律依據是什麼？

學校能否因為對其已畢業學生的不法行為而撤銷其學位，例如一位

已經畢業二十年的校友因為犯有強制性交罪，學校能否撤銷其學 

位56。換言之，如果已畢業學生的行為給學校帶來恥辱，學校是否

就可以撤銷其學位57？針對這個問題，究竟學校能在多大程度上能

                                                        
54  陳智峰、蘇苗罕、趙張耀，美國學位糾紛的解決及其對我國的啟示，中國

高教研究，第8期，2004年，頁27-31。 
55  Alexis B. Offen, Former Student Sues MIT, Claims Borken Contract, 

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aspx?ref=98606. 轉引自陳智峰、蘇苗

罕、趙張耀，同前註。 
56  N. D. Batra, Can Your Alma Mater Take Away Your Degree? Pacific News 

Service, Aug. 24, 1999, http://www.tbwt.com/views/feat/feat1424.asp. 轉引自

陳智峰、蘇苗罕、趙張耀，同前註。 
57  此外，在德國也有類似的爭議，例如在「施特格里希案」中，原告施特格

里希於1951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79年，其出版一本名為《奧斯維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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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控制已經畢業學生的行為，才能避免對已經畢業學生的某種專

制。正是出於上述的顧慮，美國學者認為，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需

要慎重處理，既然學生是符合學術上要求後得到學位的，那麼學校

撤銷其學位也就是對其權益的剝奪，就需要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

以避免學生遭受不可彌補的損害58。 

二、學位撤銷的司法審查  
根據上述，美國對大學學位撤銷的原因非常廣泛，究其原因，

主要是法律沒有對學位授予的相關事宜進行統一規定，均是由各大

學結合自身實際「量身製作」。再者，針對大學學位撤銷權行使的

審查，法院也是透過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來進行。 
在實體方面，法院先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審理。一般學位撤銷

權是大學本身，理由是大學如果不能對自己所授予不合理學位進行

撤銷，那麼將會失去公眾的信任，將有損學術的尊嚴。在案件事實

的基礎上，法院將會進一步追究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的法律依據，

換言之，就是審查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是否滿足條件，而該條件來

源自大學自行訂定的校規。 
在程序方面，美國法院在審理學位撤銷案件的程序分為三個步

驟：第一步是審查權利人是否用盡行政救濟途徑，該步的主要目的

                                                                                                                            
話：傳說還是真相》的書籍，極力否定納粹時期的種族屠殺和奧斯維辛集

中營的暴行。1983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終審判決確認該書不得向青年人

出售。判決生效後，哥廷根大學基於《學位使用法》第4條規定撤銷施特

格里希的法學博士學位。施特格里希不服提起訴訟，德國憲法法院認為，

原告在出版書籍時標明自己的博士頭銜，明顯有濫用這一頭銜而為書籍增

添學術價值的目的，有損學位的名譽性要求，哥廷根大學撤銷其學位的行

為合法。參見高俊杰，因違反國家招生考試規定撤銷學位的法理分析，求

索，第4期，2020年，頁123-131。 
58  Robert Gilbert Johnston & Jane D. Oswald, Academic Dishonesty: Revoking 

Academic Credentials, 32 J. MARSHALL L. REV. 67, 6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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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監督組織認真查找錯誤，如若在正當的行政救濟程序中能夠發

現錯誤所在，理應立即修正或終止其錯誤行為，從而減少當事人的

利益損失。第二步則是審查大學的學位撤銷行為是否滿足正當程序

的最低適用要求，在此法院通常會引用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

案規定，目的在於保證當事人能夠及時獲取大學的處理決定，這就

要求大學必須嚴格按照正當程序在處理決定做出前事前及時通知當

事人，並依照當事人需求及時舉辦聽證會以聽取當事人的辯護和意

見。第三步是審查是否滿足正當程序原則的更高層次上適用要求，

與最低適用要求不同，該步的審查只針對一些特定的案件，要求大

學在滿足最低適用要求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學校義務行為，例如大學

不僅需要事前通知當事人，還要將案件的來龍去脈加以詳細具體說

明，告知當事人若對此⬀在異議可以提出申訴，以及申訴的具體方

式。 

三、比較與啟示  
近年來，中國大陸雖然有關學位撤銷的案件比例也在上升，但

往往是爭議多而處理少，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透過對中美兩國學

位糾紛案件的比較，可以總結出以下的啟示： 
第一，學位撤銷的考量範圍納入「學術性不當行為」。學術性

不當行為是否包含「作弊行為」，在實踐中一直⬀在爭議。一直以

來，大學普遍的做法是除了給作弊學生處分外，還直接將其與學位

授予掛鈎。但是，自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廣州市中級法院判決

認定暨南大學有關取消作弊學生申請學位資格的校規與《學位條

例》等相關法規牴觸外，判決作弊學生武某勝訴之後，這種做法受

到質疑59。因為不少同樣因作弊而被取消學位資格的學生看到希

                                                        
59  廣州市中級法院認為，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應當依法對達到

一定學術水準或者專業技術水準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



216 成大法學第41期 2021年6月 

 

望，紛紛起訴學校要求頒發學位證書60。此類案件的爭議焦點大多

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直接將作弊與學位掛鈎是否合乎《學位

條例》的規定。從《學位條例》第四至六條分別規定申請「學士、

碩士和博士」三級學位的學術性要求，若仔細研究這些規範的內

容，不難發現這些規定只涉及申請學位所需的成績、論文等方面的

要求，並不包括作弊行為。與美國相比，中國大陸的學位撤銷條件

明顯缺乏學術性不當行為的要求，有學者建議將「作弊行為」納入

學術性不當行為61。但是，學術性不當行為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確定

性，這樣做法很容易造成學校擁有太大的裁量空間。單就作弊行為

的制約而言，可以借鑑美國的做法，若作弊行為達到違反該條件的

嚴重程度，就構成撤銷學位證書的理由。至於其他的道德要求，如

因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等情形，可像美國那樣歸入非學術性的理由，

                                                                                                                            
上訴人武某經考試合格，由暨大錄取後，即享有該校的學籍，成為該校的

本科生，取得在該校學習的資格。其在校期間已學完教學計畫規定的全部

課程，考試及格。其中醫用物理學因考試作弊被記零分後，獲准重修，現

已通過考試。學校已准予其畢業，並頒發畢業證給武某。武某畢業後，按

照《學位條例》第4條規定，可以授予學士學位。關於學校能否以武某作

弊為由取消其學位授予資格問題，廣州市中院認為，根據國家教育委員會

1990年1月20日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12條規定，凡考

試作弊者，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計，不准正常補考。如確有悔改表現的，經

教務部門批准，在畢業前可給一次補考機會。考試作弊者，應予以紀律處

分。該規章沒有規定考試作弊者可以取消授予學士學位的資格。暨大制定

的處理考試作弊的規定對於「考試作弊」的處理方法明顯重於上述規章的

規定，屬與上述規章相牴觸，應屬無效。暨大認定武某作弊，根據學校的

校規做出取消武某授予學士學位資格的處理決定，屬適用依據錯誤。參見

華禹教育網，http://www.huaue.com/news/2003912101605.htm（瀏覽日期：

2021年5月13日）。 
60  例如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師範大學、浙江大學、南昌大學等學校近

兩年都先後受到作弊學生的起訴，要求頒發學位證書。 
61  陳智峰、蘇苗罕、趙張耀，同註54。 



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撤銷于艷茹博士學位案例之研究 217 

 

陳銘聰 

但需要進行更為嚴格的控制。 
第二，學位撤銷的條件必須明確。在美國通常會透過第三方制

定一個詳細的學位撤銷的「理由目錄」，詳細地記錄學位申請人的

哪些行為可以撤銷其學位，由於該份理由目錄是由第三方制定，中

間不會牽涉到學位授予單位以及學位申請人的利益，因此在利益評

判上不會出現偏頗更公正62。當前中國大陸關於撤銷學位條件在

《學位條例》規定中缺乏詳細的說明，模糊的用詞導致大學自治被

無限擴張，容易使學生處於不利地位，進而引發學生與大學之間的

矛盾。至於在明確學位撤銷權行使的條件方面，由於體制差異，不

一定要按照美國模式由第三方來制定理由目錄，但是在《學位條

例》可以明確學位撤銷權的行使條件，並且同時將救濟程序和監督

機制加以規範；另外，大學可以結合各自實際情況在校規中分別細

化標準，但是必須符合法律的授權。 
第三，學位撤銷的程序必須完善。學位申請人的學術水準、課

業成績和論文撰寫答辯等情況通常是大學授予學位證書的評判標

準，由於該類學術標準專業性太強，法院無法進行實質性的審查，

因此，重點還是在於規範撤销權行使的程序，而美國在規範學位撤

銷權行使的程序還是有借鑑意義的。如前所述，美國學位撤銷權行

使分為「學術性」和「非學術性」兩類。在針對學術性原因引發的

學位撤銷情況，對於這類學位撤銷的情況，尊重學位授予單位的決

定是基於對專業的尊重。但是由於學位撤銷行為會給當事人及其家

庭帶來不可預計的影響，因此在學位授予單位做出撤銷決定之前應

加以告知當事人，以及依照當事人需要而舉行聽證會等程序要求。

至於因為非學術原因引發的學位撤銷，通常針對的是學位申請人⬀

在違法犯罪等行為，該類行為已經超出學術類的評判範圍，涉及對

                                                        
62  劉旭，同註23，頁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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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倫理道德以及國家法律的違反與破壞，在程序執行上更應該嚴

格要求。以「馬休斯訴埃爾德里奇案」（Matthews v. Eldridge）63為

例，就將公共利益、學位申請人利益以及程序上的價值加以衡量，

如果說撤銷學位對學位申請人造成的影響要遠遠大於社會公共利

益，而透過程序保護可以減少這類錯誤的發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則考慮尋求更大的程序保護64。 

伍、本案評析 

自上世紀末，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對學生主體

性地位的重視程度較低，導致教育法律法規在制定過程中，過分注

重學校教育秩序的規範和維護，缺少對學生的權益方面的保護。大

學與教育管理部門對學位撤銷糾紛的處理結果總是難以讓人信服，

最終尋求司法救濟，然而，司法救濟又會被質疑是對大學自治的干

預。不論是大學對學位撤銷的處理、還是司法對學位撤銷糾紛的審

理，所得到的結果總是無法為各方所接受，可見中國大陸學位撤銷

的救濟法制是⬀在問題的。雖然本案已經塵埃落地，法院重申和堅

持正當程序的觀點值得稱許，但是相關的爭議問題如救濟制度的完

善和學位撤銷的規範等問題，仍然未獲得解決。 

一、撤銷依據方面 
《學位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是學位撤銷的最高法律依據，規定

對於在學位授予中違反學術道德和學術規範的行為也可撤銷學位，

                                                        
63  Mathews, 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v. Eldridge, 424 U.S. 

319. 
64  石肖雪，正當程序的衡量標準──馬休斯訴埃爾德里奇案，蘇州大學學報

（法學版），第3期，2017年，頁14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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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此方面對學位撤銷的標準和條件進行一定的細化。大學獲得授

權後，獲得了較寬泛的自主管理和規範權限，包括設置學位評定委

員會和學位答辯委員會，組織學位論文答辯，制定學位授予工作細

則，做出相關的學位不授予、學位補授、學位撤銷等處理決定等。

對於學位撤銷的處理，大學應本著權利本位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

理念，嚴格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工作細則，謹慎處理撤銷事

件。畢竟大學依照國務院授權取得的只是工作細則的制定權，但並

不是授予標準、條件、前提的創制權65。 
在 本 案 中 ， 北 京 大 學 的 學 位 撤 銷 決 定 主 要 是 依 據 《 學 位 條

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於在學位授予工作中加強學術道德和

學術規範建設的意見》、《北京大學學位授予工作細則》和《北京

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等相關規定。 
首先，《學位條例》關於學位申請和學位撤銷的規定只是統領

性的，並沒有細化標準。按照規定，博士學位獲得的條件，僅包括

課程及格和論文達標的兩個要求，而至於這個標準具體是如何設定

的，由各個大校單獨進行規範，但是各校標準並不統一。關於學位

撤銷有三個條件：一是已授予的學位；二是舞弊作偽；三是違反本

條例規定。考察《學位條例》的內容，通篇都是關於學位申請條

件、學位答辯過程、學位授予過程等規定，緊緊圍繞著學位而展

開。那麼「違反本條例規定」自然指的是學位授予條件不達標、學

位答辯過程舞弊作偽等行為，舞弊作偽針對的也是學位授予的過

程，而不包括學術論文的舞弊作偽。 
其次，《學位條例》授權國務院制定《實施辦法》，國務院又

在《實施辦法》中授權學位授予單位制定學位工作細則，這樣的授

                                                        
65  丁偉、閻銳，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學位論文答辯前提的法理追問，政法論

壇，第2期，2008年，頁16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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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方式在法學理論上被稱為「再授權」。在此模式下，學位授予單

位獲得的僅是對工作細則的制定權和細化權，不能超越上位法的規

定對制度規章進行擴展、改變和創制。依據《學位條例》和《實施

辦法》的規定，北京大學作為學位授予單位有權制定工作細則，並

對其進行必要的細化，但是《學位條例》與《實施辦法》沒有相關

的細化內容，而北京大學依據上位法所制定的《北京大學學位授予

工作細則》也並未對學位撤銷的標準、程序、監督和救濟內容進行

細化。 
最後，《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雖然對幾種抄襲情況

也進行分類和細化，並規定適用於已經畢業的學生。不過，還是需

要探討《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的法律依據和法律效力的

問題。雖然前言稱「根據有關法律法規以及北京大學相關規定，特

制定的暫行規定」66，但是到底是依據何種法律法規所制定的，並

未明確說明。《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是北京大學制定的

規章制度，審閱其內容後可以發現，其內容主要涉及學術規範要

求、違反學術規範的處理、調查機構與程序等方面，既包含對法規

的細化，又涉及內部的管理。那是否可以作為學位撤銷行為的法律

依據？如前所述，北京大學的相關細則和規範，只有在不違背上位

法的前提下才能具有效力。依據《學位條例》和《實施辦法》的規

定，學位撤銷的條件是在學位授予過程中「舞弊作偽」，例如學位

授予過程、學位論文、課程成績等方面的舞弊作偽。既然學位是透

過畢業論文對學生學術水準的評價結果而授予的，那麼其撤銷自然

也不該和非學術事項，如殺人犯罪、思想道德敗壞等無關學術水準

                                                        
66  該前言內容如下：「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範是為維護良好的學術道

德，規範基本學術行為，監督並懲處各類學術失範行為，確保研究生品

質，根據有關法律法規以及北京大學相關規定，特制定的暫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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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項有聯結。因此，在尊重學術自主的同時，還應該防止權力濫

用和不當聯結的禁止67。 

二、撤銷條件方面 
學位撤銷是學位授予單位對學位申請人已被授予的學位予以否

定的行為，表現為學位授予單位單方收回已頒發的學位證書，因

此，撤銷學位在法律性質上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根據行政法的基

本原理和要求，撤銷學位法定條件應明確，必須是學位申請人⬀在

學術造假或舞弊作偽事實。由此可知，授予學位是學位授予單位對

學位申請人學術水準符合相應學位要求的「肯定性評價」，其核心

條件是學位申請人的學術水準達到相應學位要求，撤銷學位實質是

對已經獲得學位者學術水準沒有達到相應要求的事實確認，因此，

必須已經獲得學位者申請時學術水準沒有達到相應學位要求的實質

條件。 
在本案中，《國際新聞界》宣稱于艷茹發表的《1775年法國大

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一文涉嫌抄襲外國學者的論文，並附上兩

篇論文的全文對比，透過對比可以發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內容是

直接翻譯外國學者的論文。《國際新聞界》作為一個學術期刊，為

了維護其學術權威性和影響力，有權判定于艷茹是否抄襲，定性其

抄襲嚴重程度，並做出五年內不再收于艷茹稿件的處理決定。因為

它和投稿者之間是自主選擇的平等的民事關係，並不涉及到對投稿

者的培養和教育責任。但是，北京大學作為一個法律、法規授權組

織，和學生之間屬於不平等法律關係，不能僅依《國際新聞界》所

發布的公告，就認定于艷茹涉嫌抄襲，判定其輕重。再者，仔細研

究該文中被《國際新聞界》顯示為抄襲的段落，于艷茹幾乎都有引

                                                        
67  湛中樂、王春蕾，同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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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標記，而且原作者的論文出現在文末的引用文獻目錄之中。既然

已註明引文出處和列在文末引用文獻目錄，為何該文還會被認定為

抄襲呢？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將間接引用標註為直接引用，第

二是引文過量，轉引過多，喪失論文應有原創性的表現。不過，于

艷茹的論文是否涉嫌抄襲舞弊，並不是法院可以直接判定的，因為

這涉及到大學自治與司法審查的界限68，這也是為什麼兩審的法院

均未就實體問題進行審查。 
當前中國大陸並不像歐美國家嚴格界定學術專業判斷與司法介

入的範圍；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大學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也日益複雜

和緊密。在這樣的現實中，大學在進行日常管理、學術評價的時候或

多或少就會導致糾紛的發生，學生在權利意識不斷強化的環境下，自

然會為了權利救濟，尋求司法的介入。根據「重要性理論」69，在大

學管理的過程中產生的校生糾紛，有一些從保護學生的基本權益的

角度出發，如果學生對學校的處理⬀在異議，是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的，這些基本權益就包括受教育權、獲得學位權等。由於學術性原

因做出的判斷，需要涉及學校的專業性判斷，因而法院在處理送類

案 件 時 只 能 進 行 形 式 審 查 ， 而 不 能 進 行 涉 及 學 術 決 策 的 實 質 審    
查70。 

從《學位條例》第十七條規定來看，可以發現其中的幾個關鍵

⫿，「舞弊作偽」、「嚴重」、「本規定」，換言之，就是只有舞

弊作偽性質特別嚴重，並且違反的是《學位條例》裡面的規定，才

能進行撤銷學位。當前已經出現的學位撤銷案件中，舞弊作偽的方

                                                        
68  王嘎利，大學自治與司法審查關係之分析，江蘇高教，第5期，2006年，

頁7-9。  
69  張慰，「重要性理論」之梳理與批判──基於德國公法學理論的檢視，行

政法學研究，第2期，2011年，頁113-125。 
70  陳智峰、蘇苗罕、趙張耀，同註54，頁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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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涉及學籍學歷造假、學術論文抄襲、畢業論文資料造假等幾種類

型，每一類舞弊作偽在沒有明確的判定標準下，大學都採取撤銷學

位這一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舞弊作偽」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

念，在實踐中因為對法律解釋⬀在不同的理解而⬀在較大的爭議。

在「甘露訴暨南大學案」71中，最高人民法院對抄襲行為「情節嚴

重」的解釋為抄襲他人成果數量多、比例大、手段惡劣、社會影響

大等情形，主要是側重於「量」和「後果」72。因此，在處理相關

的抄襲事件時，對舞弊作偽的嚴重程度進行定量是非常必要的。但

該如何對舞弊作偽嚴重程度進行定量呢？例如，抄襲他人學術論文

占全文的多少比例才算最嚴重？是否應該設置幾個檔次，例如百分

之五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等。再如，論文資料造假達到怎

樣後果才能定性為嚴重，目前仍然沒有一定的標準。 
大學自治主要來自於大學自身需求和法律規定，涵蓋教學管

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內容。有些內容還是國家權力和大學固有權

力的重合，體現了大學的公益性特徵。當前大學內部管理中，學術

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失衡是現狀。例如在「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

中，系學位評定委員會評定其論文合格，但是到了校學位評定委員

會卻評定其論文答辯不通過73。在本案中，歷史學系學位評定委員

會首先召開的會議，即使計入棄權票一票，也是贊成不撤銷學位也

有七票，不贊成的僅有五票。但到了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卻置學術

人員的專業意見於不顧，竟然二十票全體贊同撤銷學位。如何看待

「7：5：1」與「20：0」的表決結果，相較於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

                                                        
71  佚名，暨大被開除女研究生獲改判，南京日報，2013年7月4日。  
72  蔡琳，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法律解釋──基於對甘露案的分析，華東政法大

學學報，第6期，2014年，頁18-28。 
73  中國法院網，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11/id/93787.shtml

（瀏覽日期：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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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而言，歷史學系學位評定分委員會的委員對這篇論文具有更為

專業的審查能力。雖然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擁有改變院系處理意見

的 最 終 決 定 權 ， 但 是 其 改 變 根 據 和 正 當 理 由 是 什 麼 ？ 學 校 與 院

（系）的處理意見如此迥異，必須公開其做出決定的具體依據，並

進行充分的理由說明，否則撤銷決定的合法性必然遭受質疑74。 
本文以為，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以行政人員和各系的

其他學科人員為主，而系學位分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以專業的學術人

員為主，對於學術問題本來擁有最權威的專業處理意見，除非校學

位評定委員會能夠證明系學位評定委員會在決定過程中⬀在明顯重

大瑕疵，否則應該尊重系學位評定委員會的處理意見。 
根據上述內容，學位撤銷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四點：其一，關

於學位撤銷的主體，應當是學位授予單位；其二，學位撤銷的情

形，應當針對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在量上達到

嚴重的程度；其三，學位撤銷的程序，必須經過學位評定委員會的

複議；其四，學位授予主體對於學位撤銷具有裁量空間，不是必須

撤銷，而是可以撤銷。不過，即使符合學位撤銷的情形，也不是必

然要撤銷，而是可以撤銷。由於撤銷學位具有「行政許可撤銷」的

法律性質75，其做出必須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和程序要求76。 

三、撤銷程序方面 
正當程序原則是行政法約束行政行為的一項重要原則，是指行

政主體做出影響當事人權益的行政行為時，必須遵循包括事先告

知、說明行為的根據、理由，聽取相對人的陳述、申辯，事後告知

                                                        
74  湛中樂、王春蕾，同註1。 
75  劉慧，同註34。 
76  張怡悅，行政許可撤銷之正當程序研究，鎮江高專學報，第3期，2016

年，頁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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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救濟途徑等行政程序要求，這是裁決爭端的基本原則及最低

的公正標準77。目前中國大陸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

和《行政強制法》均有正當程序的規定，主要包括下列三項基本規

則：一是自己不應成為自己的法官；二是說明理由；三是聽取當事

人的陳述和申辯78。 
中國大陸相關法律制度對學位撤銷並未做出具體規定，在判定

學位是否應當被撤銷的問題中，很多大學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個別

評審人員也⬀有偏見，同時在司法實踐中，普遍⬀在「重實體、輕

程序」79的錯誤做法，並未將撤銷學位的案件完全置於法律程序的

框架之內。然而，學位撤銷給當事人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極其重大

的，除了直接會影響到當事人名譽權、隱私權和工作權，乃至於當

事人的人格尊嚴等。這種會造成相對人嚴重後果的行為，必須要給

其陳述、申辯的機會，並提供完善有效的救濟途徑，以維護其合法

權利。在實踐上，行政權力相對於私權利，往往處於強勢地位，在

行使公權力過程中，若給相對人帶來不利後果的行政行為，必須依

據正當程序進行，若大學在學位撤銷過程中出現的程序不規範，例

如權利主體在學位撤銷過程中的參與權、知情權、陳述和申辯權均

被無辜剝奪，這不僅侵害當事人的基本權益，也違背正當程序的法

治要求80。在「李濤訴華南理工大學案」中，被告學位評定委員會

                                                        
77  袁文靜，于艷茹訴北京大學撤銷博士學位案評析，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2019年，頁6。 
78  肖鵬、汪秋慧，對撤銷學位的行政法思考──以中山大學撤銷陳穎碩士學

位案件為例，行政與法，第6期，2008年，頁87-90。 
79  馬虔，淺析導致我國法律重實體輕程序的歷史原因，法制與社會，第7

期，2012年，頁232-233。 
80  賈念，試論我國高校學位撤銷制度的完善，韶關學院學報，第1期，2019

年，頁37-40。 



226 成大法學第41期 2021年6月 

 

決定撤銷原告李濤的博士學位前，並沒有通知原告，也沒有向原告

說明相關事實根據和理由，也未聽取原告的陳述和申辯，被告做出

的《關於撤銷電腦科學與工程學院李濤博士學位的決定》（華南工

研（2016）20號）不符合正當程序原則81。 
正當程序原則是裁決爭端的基本原則及最低的公正標準，基本

精神是做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響的行使行為前，應當聽取當事

人的意見。因此，撤銷學位的正當程序應有如下內容：第一，學位

授予單位發現可能⬀在撤銷學位的違法事實時，應成立由與撤銷學

位無利害關係的人員組成的調查小組對事實進行調查。這是「自己

不應成為自己的法官」正當程序規則的要求。第二，學位授予單位

在做出撤銷學位之前應告知相對人理由、聽取相對人陳述和申辯，

並告知相對人有權要求聽證；相對人要求聽證的，應當按照聽證程

序舉行聽證會。這是「說明理由」和「聽取陳述和申辯」正當程序

規則的要求。第三，撤銷學位的決定應當以書面形式，並書面告知

相對人有權向主管的教育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複議或者提起行政訴

訟。這是對行政行為進行救濟的程序要求。 
本案的最終判決結果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為何在抄襲行為

幾近「人贓俱獲」的情形下，法院仍做出有利於于艷茹的判決，因

為在社會大眾看來，這是對一個「抄襲者」的保護82。換個角度來

看，法院重申並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彰顯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包括

合理的告知、充分聽取相對人陳述和申辯，明確做出該決定的目的

及理由等，乃是行政機關必須依法履行的保障義務，屬於法治社會

最基本的要求。換言之，本案堪稱中國大陸教育法治進程的一個里

                                                        
81  央廣網， https://aiqicha.baidu.com/wenshu?wenshuId=4290ae9162556a22b31 

e933bce2f866583d6da4a（瀏覽日期：2021年5月13日）。 
82  人 民 網 ，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802/c1003-29443305.html

（瀏覽日期：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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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因為正當程序原則被法院寫進判決書，更具有影響力83。在

本案中，顯然法院支持的不是抄襲者，而是程序正義本身84，法院

將正當程序原則寫進判決書中，使得正當程序原則在行政行為的適

用得到極大的發展，不僅限制行政機關裁量的恣意性，更是保障行

政相對人的合法權利，同時明確正當程序原則的正當性基礎85。 
在傳統行政法制中，具體行政行為在多數情況下都是由行政主

體單方面進行的，行政相對人通常僅與行政行為的結果發生聯繫，

在中國大陸行政法治實踐中，行政相對人在多數情況之下是沒有足

夠的機會介入到行政行為的過程之中的86。換言之，行政相對人在

行政行為過程中，⬀在得不到充分的程序保障的問題。《行政訴訟

法》在行政程序違法的基本類型、處理方式以及責任機制等方面，

缺乏系統且完整的制度性安排87。程序屬於一種預先設定的過程性

活動，而法律程序則是由法律對過程性活動或現象進行預先的設 

定88。程序是位於角色分化條件下對利益進行交涉的一種重要方

式，可以讓參與者更好的保障自己的權益，也有利於幫助決定者採

用說理的方式對利益爭執進行裁決。程序所體現出來的正義屬於實

體正義實現的必備條件，也是法治的核心內涵。在「田永訴北京科

                                                        
83  中青評論，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74536203446989&wfr=spider 

&for=pc（瀏覽日期：2021年5月13日）。 
84  支振鋒，守住正當程序的鐵門，浙江人大，第9期，2017年，頁66。 
85  周佑勇，司法判決對正當程序原則的發展，中國法學，第3期，2019年，

頁26-45。 
86  關保英，行政相對人介入行政行為的法治保障，法學，第12期，2018年，

頁40-51。 
87  曾哲、鄭興華，行政法治建設中程序違法類型化探究──以行政相對人權

利保障為分析視角，江漢學術，第3期，2020年，頁98-107。 
88  黃捷，論程序化法治──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之路，華中師範

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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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案」中，法院表示被告在做出對相對人不利的處理時，應當

向相對人宣布和送達，並且聽取相對人的申辯意見。然而，北京科

技大學卻沒有按照相關規定，向學生告知和聽取申辯意見，就是屬

於程序違法，應予撤銷89。可見，若想要實現正義，必須確立公正

和有效的程序，因為只有透過程序來實現正義，才不會成為「遲到

的正義」。 

四、救濟制度方面 
大學在行使學位撤銷權時必須嚴格遵守正當程序，維護當事人

合法權益，完善權利救濟程序。目前主要的權利救濟方式有三種：

校內申訴制度、行政申訴制度以及司法救濟制度，這三種制度互為

補充。校內申訴制度是耗時最短且審查範圍最廣的權利救濟方式，

行政申訴制度次之，因此，在尋求司法救濟制度之前，應當以校內

申訴制度與行政申訴制度為前置程序，但是必須完善這兩種制度，

以保證權利獲得最有效的救濟。 

校內申訴制度 
在本案中，于艷茹在博士學位被撤銷後，曾向北京大學學生申

訴處理委員會提出申訴，由於本案發生在二○一五年，所適用的是

在二○○五年實施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其第六十條

對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做出規定，其中包括「學校負責

人、職能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生代表」90。本案的撤銷決定

                                                        
89  央廣網，https://www.sohu.com/a/305255578_362042（瀏覽日期：2021年5

月13日）。 
90  《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60條：「學校應當成立學生申訴處理委

員會，受理學生對取消入學資格、退學處理或者違規、違紀處分的申訴。

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應當由學校負責人、職能部門負責人、教師代表、學

生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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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做出的，而法律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的組

成人員中也應當包括學位授予單位主要負責人，也就是說在本案

中，兩者在人員構成上是有可能發生重合的，如果發生這種「自己

做自己的法官」的問題，也就很難保證最後的結果是公正的
91

。退

一步講，即使雙方不會發生人員重合，但申訴處理委員會構成人員

皆為學校內部人員，難免會發生偏袒的現象，同樣難以保證結果的

公正性。此外，第六十二條明確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的權力範圍，

雖然其是受理申訴的機構，但其意見並非是最終處理結果，如果要

改變原處理結果，還需要提交學校重新決定
92

。事實上，學生申訴

處理委員會在學位撤銷糾紛中處於尷尬的地位，並沒有改變的權

力，若想變更原處理決定，就必須提交給學校討論，等於又把問題

交還給學校，最終能夠改變原處理決定的可能性就更渺茫了。 
在本案判決確定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也開始進

行修正，其第五十九條規定，大學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在人員組成

上可以聘請校外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專家參與，其目的是增強申訴

決定的合法性與可接受性
93

。因此，申訴處理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必

須要考慮到比例這一問題，若組成人員過於偏向行政管理人員而忽

                                                        
91  ᒄᛓ，୉Սϐ的法ۣ的ᔎ׋，ଓစ，第15期，2008年，頁134-135。 
92  Ȯ඾೾高๊學校學Ңᆔ౪規ۢȯ第62఩Ȉȶ學ҢҨຨ೏౪ېসཽᄈ學Ңණ
я的Ҩຨໍ՘ඉٯ，ࢦӶ௦ژਫ८ҨຨϟСକ15ঐϏձСϲ，୉яඉࢦ๗
፤ޤ֚ٯҨຨ΢。ሰ्׾ᡑ঩೏ϸۢ؛的，Ҧ學ҢҨຨ೏౪ېসཽණһ學

校२ུःۢ؛ف。ȷ 
93  Ȯ඾೾高๊學校學Ңᆔ౪規ۢȯ第59఩Ȉȶ學校ᔗ࿌成立學ҢҨຨ೏౪ې
সཽ，॓ೱڨ౪學Ңᄈ೏౪޲ܗ೏ϸۢ؛ϛ݉ණକ的Ҩຨ。學ҢҨຨ೏౪

ȃߓȃ學Ңхߓೱ΢ȃఁ৲х॓ߟসཽᔗ࿌Ҧ學校ࣻᜱ॓ೱ΢ȃᙜ૗ഌې

॓ೱ法律ٲଡ଼的ࣻᜱᐡᄻ॓ೱ΢๊ಣ成，Ѡпဓ፝校ѵ法律ȃఁ๊ي方८

஠ঢ়୥ђ。學校ᔗ࿌制ۢ學ҢҨຨ的ڏᡞᒳ法，ୋӓ學ҢҨຨ೏౪ېসཽ

的ಣ成ᇅϏձ規ࠍ，ණ्҇ٽ఩ӈ，ߴᜍڐ஋ࡋᢏȃϵҔӵቻ՘ᙜೱ。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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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生代表、教師代表與校外專家的比例，勢必會對最終決定的合

法性造成影響。以清華大學為例，對申訴處理委員會人員的構成比例

規定就較為合理，共由九人組成，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分別都是三

人，學校職能部門和學校負責人的構成分別是兩人和一人94。在《普

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修正後，清華大學的申訴處理委員會若

增加校外專家作為申訴處理委員會成員，就顯得更為合理。此外，

為了確保申訴處理委員會能夠不受影響的行使職權，必須使其具有

獨立性，賦予其變更權。因此，大學可以將申訴處理委員會設立為

內部行政仲裁組織，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在受理被撤銷學位

當事人的申訴後，可以對當事人的申訴進行調查，並獨立做出處理

決定95。 
另外，有些大學在校內申訴制度中增加「聽證制度」，因為撤

銷學位決定屬於對當事人權利影響重大的行為，聽證制度將更有利

於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96。雖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

並沒有要求大學在處理學生申訴時應當召開聽證會，但是大學在制

定校內規定時可以將召開聽證會作為保證當事人權利的一種方法，

從而增加當事人對申訴結果的可接受度。 

                                                        
94  《清華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5條：「學生工作指導委員會負責組織

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並任命其組成人員。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共由九名委

員組成。其中一人為學校負責人，兩人為學校職能部門負責人，三人為教

師代表，三人為學生代表。」 
95  陸優優，高校學生申訴制度的現狀與創新路徑──以新修訂的《普通高等

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為視角，思想理論教育，第1期，2018年，頁105-
106。 

96  例如《南昌航空大學學生校內申訴與聽證管理規定（試行）》第四章就專

章規定關於聽證的規定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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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申訴制度 
新修正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在第六十二至六十五

條對教育行政部門處理學生申訴的方式、程序及內容均做出詳細規

定，這個制度設置本意是為學生提供雙層的權利保護機制，在實踐

中，教育行政部門或許對學生權利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很

大程度上，教育行政部門無法處理學生所有的申訴，因為許多事實

的認定都涉及到大學自治。一般來說，教育行政部門在處理申訴時

往往要考慮大學自治而維持大學的處理決定97。例如在本案中，北

京市教育委員會在受理于艷茹的申訴過程中幾乎偏袒北京大學，例

如拒絕于艷茹提出的召開聽證會的請求，對于艷茹申請向北京大學

調取證據材料的請求也不予支持。最終，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的處理

結果答復書中也多引用《國際新聞界》和北京大學做出的處理決定

中的表述，幾乎未採納于艷茹的申訴意見，這樣的處理過程與結果

當然很難得到于艷茹的信服，這樣的處理結果就是回避大學自治這

一問題。事實上，還有以下諸多問題尚待解決：首先，況且教育行

政部門從本質上還是行政機關，處理申訴的人員大多為行政機關的

工作人員所兼任，無論是人員配備還是專業水準都相對不足，在處

理當事人對大學撤銷學位的申訴時，其專業知識的判斷上就會顯得

力不能及。其次，教育行政部門假如依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

規定》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責令大學變更或重新做出決定，那麼重

新做出決定的期限和程序並沒有明確規定，況且在大學重新做出決

定程序中若再次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該如何處理，也是未定數。

最終，對於教育行政部門做出處理決定，學生能否申請法院強制執

行也⬀在疑問。上述問題若未獲得解決，將嚴重制約教育行政部門

                                                        
97  崔曉芬，我國高校學生校內申訴制度完善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頁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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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申訴的效力98。 
因此，要完善行政申訴制度就必須要對上述問題進行改革，例

如處理申訴人員組成上應包括學校和學生代表以及相關領域的專

家，並且在對專家的選擇上可以參考仲裁機制建立「專家庫」以供

學生和學校雙方選擇，從而提升行政申訴處理結果的成功率。至於

大學重新做出決定的期限和程序，以及教育行政部門做出處理決定

的效力問題，都必須在法律、法規中加以明確規範。 

司法救濟制度 
司法救濟制度是保障當事人合法權利的最後一道屏障，當當事

人透過校內申訴制度與行政申訴制度沒有得到有效的救濟時，當事

人可以選擇向法院提起訴訟，尋找司法救濟。但是學位撤銷訴訟與

一般行政訴訟不同，大學撤銷學位不僅只是一個單純的行政行為，

而且涉及對當事人的學術水準所進行的評價，這屬於大學自治範

疇；因此，不少學者對於法院審理此類案件表示擔憂，認為將來可

能會出現司法干預學術自主99。所幸在實踐中，因為涉及到大學自

治，法院在審理這一類案件時，大多持審慎的態度，尊重學校的專

業判斷。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何小強訴華中科技大學拒絕授

予學位案」中，明確表示司法審查不干預學術自主原則100。 
再者，學位撤銷的原因包括「學術型撤銷」與「非學術型撤

銷」兩種，這兩種撤銷原因有所不同，法院在審查強度自然也有所

不同。在美國，法院對學術型撤銷案件在程序上的要求較低，更加

                                                        
98  汪玉芳，論高校學生受教育權救濟機制的完善，西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

2015年，頁8-9。 
99  陳雪琴，高校自治權與司法審查的維度──以最高法院公報案例為視角，

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第8期，2018年，頁104。 
100  中國法院網，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12/id/1524310. 

shtml（瀏覽日期：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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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的是實體上的專業判斷，只要學校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當事人

⬀在學術不端等問題，那麼大學在撤銷學位時符合正當程序原則最

低標準即可。至於非學術型撤銷案件因為更容易引發爭議，法院則

認為因非學術原因撤銷學位的案件應當適用更加嚴格的程序，從而

使當事人獲得充分的程序保障101。因此，中國大陸法院在對學位撤

銷類案件進行司法審查時也可借鑑美國法院的做法，針對「學術

型」和「非學術型」撤銷案件分別適用不同的審查方式。    
在「學術型」撤銷案件的審查方面，大多數學位撤銷案件都屬

於學術型的撤銷案件，當事人在申請學位過程中⬀在學術不端問題

是撤銷學位的主要原因。當事人申請學位時，需要按照規定完成學

業課程、通過課程考試、學位論文通過答辯等。至於當事人是否⬀

在學術不端，因為學術判斷具有專業性，只能交由大學自行審查，

法院在進行司法審查時，必須尊重大學的學術自主，適用有限度的

司法審查。在例如「甘露訴暨南大學案」中102，中國大陸最高人民

法院明確說明大學校規不能違背上位法，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要

從大學適用的校規是否合法進行審查，判斷是否保證當事人的陳述

和申辯權，以及大學撤銷當事人學位所適用的程序必須符合正當程

序原則，以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此外，法院對大學的撤銷事由

認定是否清楚，證據是否充分也要予以審查，避免大學濫用法律所

賦予的學位撤銷權103。 
在「非學術型」撤銷案件的審查方面，由於不涉及學術問題專

業判斷，而學位對於獲得者來說，不僅是對其學術能力的一種肯

                                                        
101 徐雷，大學學位撤銷審查路徑──美國的經驗與啟示，高校教育管理，第

5期，2017年，頁64。 
102 同註71。 
103 徐雷、沈思言、王穎，學位撤銷糾紛的司法審查路徑研究──基於案例的

類型化分析，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第6期，2016年，頁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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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更是憑此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或是更高的社會地位。若當事人

若已達到獲得學位的學術水準時，大學若以非學術理由撤銷其學位

必然會引發爭議。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採用較為嚴格的司法審

查，這也是對大學行使學位撤銷權的一種監督。具體來說，法院應

當對大學撤銷學位所依據的法律法規進行審查，撤銷的原因只能是

當事人的違法或不當行為，而且要根據損益平衡原則對該案進行價

值判斷，即當事人的違規程度與大學的處理決定是否相當，並做出

判斷104。 

陸、結 論 

北京大學作為中國大陸最高學府，採取「零容忍」政策，這是

大學自治的重要體現，實際上是對畢業和學位授予的所有過程全面

監督，符合基本學術規範，體現的是大學專業認可的獨立性原則。

不過，本案的特殊性是于艷茹已經完成畢業的基礎要求和符合學術

基本規範的要求之外，在學期間的「額外」學術成果⬀在「舞弊作

偽」情形，該如何進行判定的問題。北京大學在做出撤銷學位的實

體審查上涉及專業判斷，法院給予充分尊重，但在撤銷學位處理程

序上卻⬀在諸多法律瑕疵：首先，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沒有組

成專家組對整個事件進行調查；其次，北京大學在對其學位獲取行

為是否合法有效進行調查和處理的過程中，並未及時向其公開調查

所獲取的事實以及做出處理結果的理由和法律依據；再者，在做出

撤銷博士學位決定前，沒有讓于艷茹進行陳述和申辯；最終，在撤

銷博士學位決定做出後，也並未告知于艷茹救濟途徑和期限105。綜

                                                        
104 同前註。 
105  劉素楠、吳銘，北大女博士「抄襲門」爭議，南方都市報，2015年4月9

日，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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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述程序上的瑕疵，在經歷二年多的審理後，本案判決北京大學

在做出學位撤銷決定過程中並沒有遵守正當程序原則，判決于艷茹

勝訴。 
中國大陸長期受到「輕程序、重實體」的傳統觀念影響，大學

在學位撤銷過程中重視實質性條件的審查，但是對程序的重視程度

仍是遠遠不夠的。學生法治理念和維權意識的增強，使得大學管理

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新舊觀念碰撞、價值矛盾和權利衝突的特點。傳

統的大學管理工作正在被迫經歷一場適應整個國家法治發展進程的

深刻變革。在無論是授予學位，還是對已畢業學生做出學位撤銷決

定時，都應當滿足事實認定清楚，適用法律準確，以及程序正當的

要求。大學做出學位撤銷決定，必須要同時兼顧實體公正和程序公

正兩個方面，兩者不可偏廢。既要達到維護學術價值和學術倫理的

目的，又要充分尊重和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合法權利必然是應該

得到保護的，當合法權利被侵害後，若沒有完善的救濟途徑使被侵

害的權利獲得救濟，那麼該合法權利就不是真正的擁有。從一九九

八年中國大陸出現第一例學位糾紛訴訟開始，相關學位糾紛的爭議

數量和訴訟就不斷攀升，而相應的法律規範和司法實踐也不斷在完

善。但法治之路並非一朝一夕，學生管理和學位制度必須逐步進入

教育法治的深處，才能全面實現撤銷學位制度的有序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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